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歷次審查會簡報 



1
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審
查
委
員
會

第
一
次
審
查
會

簡
報

10
9年

12
月

臺
北
市
西
區
門
戶
計
畫
臺
北
車
站
特
定
專
用

區
C

1/
D

1(
東
半
街
廓

)土
地
開
發
案

環
境
影
響
說
明
書

開
發
單
位
：
台
北
雙
星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規
劃
單
位
：
三
大
聯
合
建
築
師
事
務
所

評
估
單
位
：
黎
明
興
技
術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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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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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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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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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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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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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
檢

核
…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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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P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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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
書
面

審
查

及
現

勘
意

見
暨

答
覆

說
明

(一
)施

工
安

全
、

結
構

說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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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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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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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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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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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…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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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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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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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…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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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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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
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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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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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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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…

…
…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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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

P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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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
)空

氣
影

響
評

估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..

...
...

P.
68

(五
)用

水
及

污
水

使
用

說
明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

P.
71

(六
)廢

棄
物

說
明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..

...
..

P.
73

(七
)生

態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P.

76

五
、

是
否

應
繼

續
進

行
第

二
階

段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..

..
P.

78

前
言

3

前
言


本

案
「

臺
北

市
西

區
門

戶
計

畫
臺

北
車

站
特

定
專

用
區

C
1/

D
1(

東
半

街
廓

)
土

地
開

發
案

」
環

境
影

響
說

明
書

(初
稿

)於
10

9年
9月

23
日

掛
件

至
目

的
事

業
主

管
機

關
(臺

北
市

政
府

都
市

發
展

局
、

觀
光

傳
播

局
、

文
化

局
)。


本

次
會

議
簡

報
係

依
據

環
說

書
(初

稿
)書

面
審

查
及

現
勘

意
見
修
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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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發

內
容

說
明

5

基
地
地
理
位
置

6


C

1基
地

位
於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
公
園

段
一

小
段

18
8-

6、
18

8-
11
、

18
8-

16
、

18
8-

18
、

18
8-

29
地

號
共

五

筆
土

地
。


D

1東
半

街
廓

基
地

位
於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
公
園

段
一

小
段

19
2、

19
2-

15
、

19
2-

16
、

19
2-

20
、

19
2-

21
及

19
2-

22
地

號
共

六
筆

土
地

。


土

地
使

用
分

區
為

「
聯

合
開

發
區

(捷
)」

。


行

政
轄

區
屬

於
「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
黎
明

里
、

光
復

里
」
。


基

地
現

況
為

桃
園

機
場

捷
運

A
1 

台
北

車
站

。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北
平

西
路

基
地
現
況
照
片

7


基

地
現

況
為

桃
園

機
場

捷
運

A
1 
台

北
車

站
。


為

2棟
地

上
2層

之
建

築
。

1
2

3
4

6

5

7
8

1
2 3

4

5
6 7

8

C
1

D
1東

半
街

廓
重

慶
北

路
上

下
方

公
益

性
空

間

基
地

面
積

13
,0

78
m

2
18

,5
15

m
2

--
設

計
建

蔽
率

61
.6

5%
61

.6
6%

--

設
計

建
築

面
積

8,
06

3m
2

11
,4

17
m

2
--

實
設

總
容

積
15

0,
39

7m
2

21
2,

92
2.

5m
2

--
總

允
建

容
積

率
1,

15
0%

1,
15

0%
--

總
樓

地
板

面
積

21
7,

86
6.

5m
2

(含
地

下
室

19
,5

63
.2

7m
2 )

 
36

2,
91

5m
2

(含
地

下
室

44
,6

25
m

2 )
 

26
,9

42
 m

2

(含
地

下
室

5,
74

0m
2 )

合
計

60
7,

72
3.

5m
2

(含
已

完
成

之
地

下
室

面
積

69
,9

28
.2

7m
2 )

建
築

配
置

計
畫

興
建

1棟
地

上
61

層
之

建
物

，
規

劃
為

商
場

百
貨

、
電

影
院

、
辦

公
室

、
美

術
館

、
設

備
空

間
、

公
益

空
間

計
畫

興
建

1棟
76

層
之

建
物

，
規

劃
為

商
場

百
貨

、
停

車
場

、
會

議
中

心
、

旅
館

、
辦

公
室

、
餐

廳
、

觀
景

台
、

設
備

空
間

、
公

益
空

間

公
益

性
空

間

建
築

物
高

度
28

0m
36

0m
--

汽
車

停
車

位
實

設
1,

71
8席

(含
已

完
成

之
地

下
室

車
位

)
--

機
車

停
車

位
實

設
50

0席
(均

已
完

成
之

地
下

室
機

車
停

車
位

)
--

裝
卸

停
車

位
實

設
50

席
(含

已
完

成
之

地
下

室
車

位
)

--

綠
覆

率
60

.6
%

60
.2

9%
--

建
築
規
劃

8
註

：
此

為
初

步
規

劃
，

後
續

依
建

築
執

照
核

准
圖

說
為
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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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用
用
途

9

D
1

C
1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0
m
   
  2
5
   
  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0
0
m

現
況

地
下

室
開

挖
範

圍
與

基
地

套
匯

10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2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0
0
m

基
地
範
圍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
本

計
畫

預
計

於
桃

園
捷

運
(機

場
線

)A
1站

(台
北

車
站

)用
地

上
之

交
通

基
礎

建
設

(第
一

階

段
)上

方
興

建
大

樓
，

地
下

室
已

開
挖

完
成

。


因

於
基

地
南

側
設

置
臺

北
長

廊
及

D
1東

半
街

廓
地

下
層

上
方

之
裙

樓
擴

大
區

域
，

故
將

有

少
量

挖
方

。


交

通
基

礎
建

設
也

已
考

量
未

來
大

樓
興

建
所

須
載

重
，

後
續

將
配

合
相

關
法

令
辦

理
。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2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1
0
0
m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忠
孝

西
路

一
段

11

1F
平

面
配

置
圖


綠

覆
率

：
C

1=
60

.6
%
；

D
1東

半
街

廓
=6

0.
67

%

交
六

交
八

12

綠
化

示
意

圖
(4

~5
F)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
13

層
樓
以
下
之
露
台
陽
台
進
行

3D
植
栽
規
劃


5樓

以
下
低
樓
層
以
原
生
蜜
源
植
物
為
主
，
增
加
蝶
類
停

棲
覓
食
空
間


5-

13
層
樓
則
以
原
生
樹
種
為
主
，
增
加
都
市
鳥
種
或
其
他

飛
越
鳥
類
停
棲
空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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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綠
化

示
意

圖
(9

F，
9F

東
側
，

11
F，

13
F)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9F
9F

東
側

11
F

13
F

景
觀

綠
化

圖
(屋

頂
層

)

14

C
1

D
1東

半
街

廓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建
物
外
觀
模
擬
透
視
圖

15
註

：
此

為
初

步
規

劃
，

後
續

依
建

築
執

照
核

准
圖

說
為

準
。

建
物
外
觀
模
擬
透
視
圖

16
註

：
此

為
初

步
規

劃
，

後
續

依
建

築
執

照
核

准
圖

說
為
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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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北

市
推

動
宜

居
永

續
城

市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審

議
規

範
檢

核

17

一
、

臺
北

市
政

府
(以

下
簡

稱
本

府
)為

建
構

宜
居

永
續

城
市

，
強

化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
審
查

品
質

，
特

訂
定

本
審

議
規

範
。

二
、

本
審

議
規

範
係

提
供

臺
北

市
政

府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審

查
委

員
會

(以
下

簡
稱

本
會

)作
為

環
境

影
響

說
明

書
及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報
告

書
審

查
之

基
準

。

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三
、

開
發

單
位

應
依

本
府

公
告

捷
運

禁
限

建
範

圍
辦

理
事

項
如

下
：

(一
)於

環
境

影
響

說
明

書
及

報
告

書
之

「
環

境
敏

感
區

位
調

查
及

特
定

目
的

區
位

限
制

調
查

表
」

增
列

「
是

否
位

於
大

眾
捷

運
系

統
兩

側
禁

建
、

限
建

範
圍

」
及

「
是

否

位
於

對
捷

運
設

施
影

響
之

特
定

範
圍

」
之

調
查

結
果

。

(二
)如

屬
捷

運
限

建
範

圍
內

，
應

套
繪

開
挖

範
圍

與
捷

運
設

施
關

係
，

並
於

環
境

影
響

說
明

書
以

專
節

說
明

開
發

計
畫

對
捷

運
設

施
之

影
響

及
因

應
對

策
。

(三
)開

發
行

為
位

於
捷

運
高

架
段

沿
線

限
建

範
圍

內
且

捷
運

系
統

為
已

營
運

路
線

段
，

開
發

單
位

應
模

擬
並

評
估

開
發

案
受

捷
運

噪
音

及
振

動
之

影
響

程
度

，
並

提
出

因

應
之

防
制

對
策

。

18


經

查
本

案
位

於
臺

灣
桃

園
國

際
機

場
聯

外
捷

運
系

統
公

告
劃

定
之

限
建

範
圍

內
。


本

案
未

位
於
捷

運
高

架
段

沿
線

限
建

範
圍

內
且

捷
運

系
統

為
已

營
運

路
線

段
。

答
覆

說
明
：

地
下

室
開

挖
範

圍
與

基
地

套
匯

19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2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0
0
m

基
地
範
圍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符
合
規
範

答
覆

說
明
：


本

計
畫

預
計

於
桃

園
捷

運
(機

場
線

)A
1站

(台
北

車
站

)用
地

上
之

交
通

基
礎

建
設

(第
一

階
段

)上
方

興

建
大
樓
，
地
下
室
已
開
挖
完
成
。


因
於
基
地
南
側
設
置
臺
北
長
廊
及

D
1東

半
街
廓
地
下
層
上
方
之
裙
樓
擴
大
區
域
，
僅
有
少
量
挖
方
。


後
續
將
配
合
相
關
法
令
辦
理
捷
運
影
響
評
估
。

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20

四
、

開
發

單
位

應
對

計
畫

之
開

發
對

鄰
近

地
區

樓
房

、
設

施
變

位
及

安
全

之
影

響
進

行
分

析
，

提
出

因
應

對
策

及
監

測
維

護
管

理
計

畫
。

答
覆

說
明

：


本

計
畫

預
計

於
桃

園
捷

運
(機

場
線

)A
1站

(台
北

車
站

)用
地

上
之

交
通

基
礎

建
設

(第

一
階

段
)上

方
興

建
大

樓
，

地
下

室
已

開
挖

完
成

。


依

「
建

築
技

術
規

則
建

築
構

造
編

」
規

定
，

原
規

劃
商

場
其

活
載

重
為

50
0

K
gf

/m
2

，
本

次
規

劃
地

上
停

車
場

與
商

場
之

活
載

重
均

為
50

0
K

gf
/m

2 ，
所

有
載

重
均

已
納

入
結

構
分

析
模

型
並

再
經

過
詳

細
計

算
，

1F
既

有
已

完
工

之
鋼

柱
應

力
比

均
小

於

1.
0，

符
合

規
範

，
確

保
既

有
已

完
工

的
基

礎
、

基
樁

、
地

下
結

構
體

及
新

建
大

樓

的
結

構
設

計
安

全
無

虞
，

其
內

容
及

結
果

將
提

送
台

大
地

震
中

心
(原

審
查

單
位

)進

行
「

特
殊

結
構

審
查

」
審

核
確

認
。

符
合
規
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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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五
、

開
發

單
位

應
於

施
工

期
間

設
置
營

建
噪

音
即

時
連

續
監

測
設

施
及

顯
示

看
板

，
監

測
期

間
應

建
立

噪
音

超
標

預
警

及
因

應
機

制
。

若
因

開
發

區
位

特
性

無
法

設
置

即
時

監
測

設
施

及
顯

示
看

板
，

應
敘

明
理

由
提

本
會

討
論

。

21

答
覆

說
明
：


施

工
期

間
設

置
營

建
噪

音
即

時
連

續
監

測
設

施
及

顯
示

看
板

。


當

即
時

監
測

值
超

過
標

準
時

，
將

採
取

下
列

措
施

之
一

以
降

低
施

工
噪

音
：

•
對

施
工

機
具

、
引

擎
等

高
噪

音
部

位
局

部
防

音
，

採
包

覆
或

覆
蓋

吸
音

材
料

、
裝

消

音
設

備
等

。

•
裝

設
透

光
遮

音
毯

、
防

音
圍

屏
(籬

)或
其

他
同

等
級

方
式

進
行

降
噪

處
理

。

•
將

噪
音

源
遠

離
敏

感
受

體
，

對
於

具
方

向
性

之
機

械
噪

音
，

調
整

其
方

位
使

傳
音

方

向
背

向
敏

感
受

體

符
合
規
範

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22

答
覆

說
明
：


將

優
先

考
量

採
用

電
力

之
施

工
機

具
。


採

用
柴

油
發

電
引

擎
及

動
力

機
具

者
，

將
加

裝
濾

煙
器

。


承

包
商

之
施

工
及

運
輸

車
輛

符
合

第
四

期
以

上
車

輛
排

放
標

準
，

定
期

查
核

其
檢

驗

及
保

養
記

錄
等

，
以

降
低

排
氣

之
空

氣
污

染
物

維
護

周
圍

環
境

空
氣

品
質

。

六
、

施
工

期
間

開
發

單
位

應
優

先
考

量
採

用
電

力
之

施
工

機
具

。
採

用
柴

油
發

電
引

擎
及

動
力

機
具

者
，

應
加

裝
濾

煙
器

。
進

出
工

地
柴

油
車

輛
應

出
具

當
年

度
排

氣
檢

測
結

果
達

到
4期

以
上

車
輛

排
氣

標
準

證
明

。

符
合
規
範

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七
、

施
工

期
間

開
發

單
位

應
認

養
基

地
周

邊
道

路
及

人
行

道
，

並
進

行
清

潔
維

護
。

依

中
央

氣
象

局
臺

北
測

站
測

得
當

日
氣

溫
達

37
℃

時
，

應
使

用
回

收
水

執
行

周
邊

道

路
灑

水
降

溫
作

業
。

23

答
覆

說
明
：


本

案
施

工
期

間
認

養
基

地
周

邊
道

路
及

人
行

道
，

進
行

維
護

清
潔

。


本

案
於

筏
基

設
置
雨

水
回

收
池

，
C

1設
置

20
0 

m
3 ，

D
1東

半
街

廓
設

置
35

0 
m

3 ，
合

計
55

0 
m

3 ，
做

為
景

觀
澆

灌
、

氣
溫

超
過

37
℃
時

道
路

灑
水

降
溫

及
3F

~5
F沖

廁
使

用
。

符
合
規
範

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24

答
覆

說
明
：


本

案
承

諾
於

取
得

使
用

執
照

後
2年

內
取

得
黃

金
級

綠
建

築
標

章
。

八
、

新
建

建
築

物
應

規
劃

取
得

銀
級

以
上

之
綠

建
築

標
章

，
並

將
規

劃
申

請
之

綠
建

築

指
標

項
目

及
採

行
措

施
納

入
環

境
影

響
說

明
書

及
報

告
書

。
綠

建
築

標
章

應
於

取

得
使

用
執

照
後

2年
內

取
得
。

符
合
規
範

　
綠
建
築
等
級

(得
分

概
率

分
佈

)
合
格
級

0~
30

％
銅
級

30
～

60
％

銀
級

60
～

80
％

黃
金
級

80
～

95
％

鑽
石
級

95
％

以
上


九

大
指

標
全

評
估
總
得
分

R
S範

圍
20

≦
R

S
＜

37
37

≦
R

S
＜

45
45

≦
R

S
＜

53
53

≦
R

S
＜

64
64

≦
R

S

□
免

評
估

生
物
多
樣
性
指
標

R
S範

圍
18

≦
R

S
＜

34
34

≦
R

S
＜

41
41

≦
R

S
＜

48
48

≦
R

S
＜

58
58

≦
R

S

分
級

評
估

歸
屬

級
別

(請
勾
選

)
□

□
□
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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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25

九
、

有
下

列
情

形
之

一
者

，
應

設
置
再

生
能

源
發

電
設

備
：

(一
)建

築
面

積
達

1,
00

0 
m

2 者
，

應
於

屋
頂

設
置

太
陽

光
電

發
電

設
備

，
設

備
及

其
投

影
面

積
應

達
其

建
築

面
積

5 
%

以
上

。

(二
)營

運
期

間
用

電
契

約
容

量
80

0千
瓦

以
上

者
，

應
於

屋
頂

或
適

當
地

點
設

置
用

電
量

5 
%

以
上

之
再

生
能

源
發

電
設

備
(太

陽
光

電
、

風
力

、
風

光
互

補
發

電
或

其
他

再
生

能
源

)。
因

日
照

或
其

他
因

素
限

制
，

經
本

會
審

查
同

意
，

得
購

買
一

定
比

例
綠

電
方

式
替

換
。


本

案
實

設
建

築
面

積
19

,4
80

m
2 ，

19
,4

80
×5

%
=

97
4

m
2 。


考

量
綠

能
政

策
，

本
案

設
置

太
陽

能
光

電
發

電
設

備
，

綠
電

(太
陽

能
光

電
發

電
設

備
)裝

置
總

面
積

99
2

m
2
>

97
4

m
2 。


本

案
地

下
層

公
共

契
約

容
量

為
2,

05
4k

W
，

太
陽

能
發

電
量

為
14

4.
15

kW
，

約
佔

地
下

公
共

區
契

約
用

電
之

7.
0%

。


本

案
承

諾
每

年
認

購
10

0萬
度

綠
電

。

答
覆

說
明
：

符
合
規
範

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
溫

室
氣

體
排

放
增

量
(C

P)
估

算
（

含
施

工
及

營
運

階
段

）
：

建
材

生
產

運
輸

階
段

、
營

建
施

工
階

段
、

日
常

耗
電

量
、

日
常

耗
水

量
、

日
常

交
通

運
輸

、
日

常
垃

圾
量

、
拆

除
解

體
階

段
。


本

案
溫

室
氣

體
排

放
增

量
(C

P)
總

計
為

1,
78

5,
21

4,
23

2
(k

g)
。


本

案
碳

中
和

(減
碳

量
)分

析
(C

N
)

=T
C

O
2+

TC
O

2e
+T

C
O

2w
1+

T
C

O
2w

2+
T

C
O

2m
+T

C
O

2t
2+

T
C

O
2s

1+
T

C
O

2s
2=

97
9,

39
3,

23
8

•
1.
綠

化
量

指
標

固
定

量
T

C
O

2(
kg

)=
 5

31
,1

23
•

2.
日

常
節

能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e
(k

g)
= 

24
8,

95
4,

23
2

•
3.
水

資
源

指
標

節
流

減
碳

效
益

T
C

O
2w

1(
kg

)=
 3

,0
22

,9
45

•
4.
水

資
源

指
標

開
源

減
碳

效
益

T
C

O
2w

2(
kg

)=
 4

23
,8

13
•

5.
施

工
階

段
建

材
選

用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m
(k

g)
= 

47
0,

52
6,

77
6

•
6.
電

動
汽

機
車

運
輸

減
碳

效
益

T
C

O
2t

2(
kg

)=
 1

1,
75

3,
84

7
•

7.
資

源
回

收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s
1(

kg
)=

 2
44

,1
01

,3
76

•
8.
拆

除
解

體
廢

鋼
回

收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s
2(

kg
)=

 7
9,

12
6


減

碳
率

＝
C

N
/C

P=
97

9,
39

3,
23

8÷
1,

78
5,

21
4,

23
2

=5
4.

86
%

26

答
覆

說
明
：

十
、

開
發

單
位

應
計

算
開

發
行

為
之

溫
室

氣
體

排
放

增
量

(含
施

工
及

營
運

階
段

)，
並

以
減

量
50

%
以

上
之

目
標

提
出

相
對

應
之

節
能

減
碳

措
施

。

符
合
規
範

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27

答
覆

說
明
：

1.
外

殼
節

能
：

按
建

築
物

節
約

能
源

設
計

技
術

規
範

，
採

建
築

物
窗

平
均

遮
陽

係
數

SF
 

的
方

式
檢

討
。

外
殼

節
能

效
率

E
E

V
 值

的
設

計
目

標
為

0.
4>

0.
2。

2.
建

築
物

空
調

系
統

節
能

效
率

：
本

棟
建

築
物

設
置

中
央

空
調

設
備

，
中

央
空

調
設

備

節
能

設
計

本
案

初
期

規
劃

目
標

E
A

C
 =

 0
.6

75
，

符
合

允
許

上
限

E
A

C
c

= 
0.

90
。

3.
照

明
系

統
節

能
：

(1
)盡

量
配

置
T

5 
日

光
燈

或
LE

D
 燈

泡
/燈

管
等

低
功

耗
、

高
亮

度
的

照
明

設
備

，
並

以
不

超
量

設
計

為
基

本
考

量
。

(2
)針

對
照

明
系

統
的

節
能

效
率

，
本

案
初

期
規

劃
的

設
計

目
標

為
E

L 
= 

0.
21

，
符

合

允
許

上
限

E
L

c
= 

1。

十
一

、
開

發
單

位
應

就
建

築
外

殼
、

空
調

、
照

明
、

動
力

等
設

備
系

統
，

提
出

節
能

效
益

評
估

。

作
為

旅
館

、
商

業
或

辦
公

使
用

者
，

應
設

置
能

源
管

理
系

統
，

並
進

行
用

電
需

量
管

理
及
節
能
措
施
，
營
運
期
間
節
能
情
形
納
入
追
蹤
監
督
。

符
合
規
範

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28

答
覆

說
明

：


本

案
垃

圾
暫

存
區

設
於

B
2F

（
二

處
，

面
積

約
99

4
m

²)：


本
基

地
預

留
垃

圾
分

類
空

間
及

垃
圾

車
停

等
空

間
，

以
配

合
資

源
回

收
及

垃
圾

車
清

運
作

業
。


本

計
畫

所
產

生
之

廢
棄

物
妥

善

分
類

，
由

專
門

清
運

人
員

集
中

清
運

至
垃

圾
儲

藏
室

，
再

委
託

合
格

公
民

營
清

運
業

者
清

除
。

十
二

、
開

發
基

地
或

建
築

物
應

規
劃

適
宜

之
資

源
回

收
空

間
、

全
面

回
收

資
源

廢
棄

物
，

貯
存

方
式

須
符

合
環

保
、

節
能

及
衛

生
原

則
。

作
為

旅
館

、
商

業
或

辦
公

使
用

者
，

應
提

出
廢

棄
物

減
量

管
理

計
畫

。

符
合
規
範

D
1垃

圾
暫
存
區

0m
   
25

m
   
  5
0m
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1
00

m

C
1垃

圾
暫
存
區

B
2F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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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29

十
三

、
開

發
單

位
應

採
行

下
列

基
地

保
水

、
雨

水
流

出
抑

制
及
降

雨
逕

流
非

點
源

污
染

最
佳

管
理

技
術
：

(一
)依

建
築

技
術

規
則

之
「

建
築

基
地

保
水

設
計

技
術

規
範

」
說

明
基

地
保

水
設

計
，

並
評

估
開

發
前

後
基

地
保

水
量

之
變

化
。

(二
)排

放
雨

水
逕

流
至

雨
水

下
水

道
者

，
應

設
置

雨
水

流
出

抑
制

設
施

，
並

且
應

符
合

下
列

最
小

保
水

量
及

最
大

排
放

量
：

最
小

保
水

量
為

基
地

面
積

每
平

方
公

尺
應

貯
留

0.
07

8 
m

3 之
雨

水
體

積
為

計
算

基
準

；
最

大
排

放
量

以
基

地
面

積
每

平
方

公
尺

每
秒

鐘
允

許
排

放
0.

00
00

17
3 

m
3 之

雨
水

體
積

為
計

算
基

準
。

須
依

水
土

保
持

法
規

定
規

劃
設

置
滯

洪
沉

砂
池

者
，

另
依

水
土

保
持

相
關

規
定

辦
理

。

(三
)應

參
照

行
政

院
環

境
保

護
署

「
降

雨
逕

流
非

點
源

污
染

最
佳

管
理

技
術

(B
M

P S
)指

引
」

納
入

規
劃

設
計

，
以

減
輕

降
雨

沖
刷

地
表

、
建

築
物

所
產

生
之

逕
流

污
染

對
環

境
水

體
之

衝
擊

。

30

基
地
開
發
排

入
雨

水
下

水
道

逕
流

量
標

準
檢

核

最
小

保
水

量


法

令
依

據 係
依

基
地

面
積

每
平

方
公

尺
應

貯
留

0.
07

8立
方

公
尺

之
雨

水
體

積
為

計
算

基
準

，
本

案
最

小
保

水
量

= 
基

地
面

積
0

.0
78

 =
 3

1,
59

3.
00

 
0.

07
8 

= 
2,

46
4.

25
4 

m
3 。


本

案
檢

討 本
案

設
計

2,
46

6m
3 之

雨
水

滯
洪

貯
留

池
，

2,
46

6m
3

> 
2,

46
4.

25
4

m
3
→

 O
K

基
地

開
發

增
加

之
最

大
排

放
量


法

令
依

據 係
依

基
地

面
積

每
平

方
公

尺
增

加
排

放
0.

00
00

17
3立

方
公

尺
之

雨
水

流
量

為
計

算
基

準
，

本
案

允
許

最
大

排
放

量
= 
基

地
面

積


0.
00

00
17

3 
= 

31
,5

93
.0

0


0.
00

00
17

3 
= 

0.
07

84
cm

s。


本

案
檢

討 將
透

過
流

出
抑

制
設

施
排

水
系

統
排

入
筏

基
水

箱
(雨

水
滯

洪
貯

留
池

)，
故

基
地

開
發

後
排

入
公

共
排

水
溝

之
雨

水
逕

流
量

則
為

水
箱

內
抽

水
機

之
最

大
抽

排
放

量
。

符
合
規
範

降
雨

逕
流

非
點

源
污

染
管

理
評

估
總

表
-適

用
市

地
重

劃
、

區
段

徵
收

等
土

地
開

發
行

為

一
、

開
發

基
地

基
本

資
料

開
發

基
地

面
積

(m
2 )

31
,5

93
二

、
最

佳
管

理
設

施
所

應
收

集
降

雨
逕

流
體

積
V

d

應
收

集
降

雨
逕

流
體

積
V

d(
m

3 )＝
47

3.
9

V
d：

應
收

集
降

雨
逕

流
體

積
(m

3 )、
A
：

開
發

基
地

面
積

(m
2 )

三
、

結
構

性
最

佳
管

理
設

施
實

際
收

集
總

體
積

V
BM

P1
(m

3 )
結

構
性

BM
Ps

項
目

面
積

(m
2 )

設
施

貯
集

體
積

(m
3 )

設
施

入
滲

體
積

(m
3 )

收
集

體
積

(m
3 )註

透
水

性
鋪

面
－

－
－

－

雨
水

貯
集

系
統

－
55

0.
00

0
55

0.
00

四
、

其
他

規
範

設
置

設
施

之
折

抵
體

積
V

BM
P2

(m
3 )

其
他

規
範

設
置

設
施

項
目

面
積

(m
2 )

設
施

貯
集

體
積

(m
3 )

設
施

入
滲

體
積

(m
3 )

收
集

體
積

(m
3 )註

註
：

收
集

體
積

=設
施

地
表

貯
集

體
積

+設
施

土
壤

入
滲

體
積

，
計

算
方

式
參

考
手

冊
第

二
章

。
降

雨
逕

流
污

染
物

削
減

量
計

算
式

如
下

：
W
＝
∑

(V
BM

P
C


R
e

10
-3

)
W
：

降
雨

逕
流

污
染

物
削

減
量

(k
g)

V
BM

P：
結

構
性

BM
Ps

設
施

之
實

際
降

雨
逕

流
收

集
體

積
(m

3 )
C
：

降
雨

逕
流

所
沖

刷
之

污
染

物
(m

g/
L)

。
因

沖
刷

之
表

面
不

同
，

所
產

生
之

污
染

物
濃

度
亦

不
相

同
。

R
e：

污
染

物
削

減
率

(%
)。

總
懸

浮
固

體
削

減
量

(k
g)
＝

11
.5

5

V
BM

P1
+ 

V
BM

P2
≥V

d？


是
□

否

總
磷

削
減

量
(k

g)
＝

0.
07

15
硝

酸
鹽

削
減

量
(k

g)
＝

0.
17

6
BM

Ps
設

施
實

際
收
集
總

體
積

V
BM

P1
(m

3 )＝
16

3.
46

其
他

規
範

設
置

設
施

之
折

抵
體

積
V

BM
P2

(m
3 )＝

0

B
M

P s

31

符
合
規
範

01
5

.0



A

V
d

審
議
規
範
檢
核

32

十
四

、
開

發
單

位
應

採
行

各
種

雨
水

滲
透

措
施

，
以

降
低

開
發

後
之

逕
流

量
，

並
能

達

到
10

年
1次

的
暴

雨
流

量
對

5年
1次

所
增

加
之

逕
流

量
。

答
覆

說
明
：

未
符
合
規
範

一
、

應
抑

制
逕

流
量

依
上

表
，

不
透

水
面

積
A

1=
9,

78
1.

72
   

m
2 ，

C
1=

0.
93

 、
透

水
鋪

面
面

積
A

2=
0 

  m
2 ，

C
2=

0.
67

Q
1=

 C
1I

A
1=

40
5.

73
  m

3 /
hr
、

Q
2=

 C
2I

A
2=

0 
m

3 /
hr

Q
=4

05
.7

3 
+0

 =
40

5.
73

  m
3 /h

r
二

、
參

考
各

種
雨

水
抑

制
設

施
規

格
，

雨
水

滲
透

量
規

劃
如

下
:  

 

(一
)滲

透
陰

井
內

徑
30

0 
m

m
，

滲
透

陰
井

滲
透

量
=

 0
.2

5×
46

 =
 1

1.
5m

³/
hr

(二
)滲

透
排

水
管

管
徑

規
格

10
0m

m
，

滲
透

管
滲

透
量

=
 0

.1
3 
×
89

0.
19

 =
11

5.
72

m
³/

hr

(三
)本

案
設

計
雨

水
滲

透
量

12
7.

22
m

³/h
r


因

基
地

既
有

條
件

地
下

室
近

乎
完

全
開

挖
。


本

案
除

地
上

1F
平

面
綠

化
外

，
並

於
4~

5F
、

9F
、

11
F及

13
F露

臺
皆

設
計

綠
化

以
達

垂
直

綠
化

之
效

，
大

於
綠

建
築

規
範

基
地

保
水

量
。


本

案
於

筏
基

設
置

雨
水

回
收

池
合

計
55

0 
m

3 。


本
案

設
置

2,
46

6m
3 之

雨
水

滯
洪

貯
留

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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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地

雨
水

滲
透

措
施

規
劃

33
註

：
此

為
初

步
規

劃
，

後
續

依
建

築
執

照
核

准
圖

說
為

準
。

0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25
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5
0m
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0

0m

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
34

答
覆

說
明
：


本

案
於

筏
基

設
置

約
55

0 
m

3 之
雨

水
回

收
池

、
約

2,
46

6m
3 之

雨
水

滯
洪

貯
留

池
。

十
五

、
總

樓
地

板
面

積
達

5,
00

0 
m

2 以
上

者
，

應
設

置
雨

水
貯

留
利

用
系

統
或

再
生

水
回

收
再

利
用

系
統

。
但

建
築

物
之

使
用

用
途

為
衛

生
醫

療
類

者
，

不
在

此
限

。
前

項
設

置
雨

水
貯

留
利

用
系

統
者

，
其
自

來
水

替
代

率
應

大
於

4 
%

；
設

置
再

生
水

回
收

利
用

系
統

者
，

其
再

生
水

回
收

利
用

替
代

率
應

大
於

40
 %

。

符
合
規
範


自

來
水

替
代

率
1)

本
案

雨
水

回
收

使
用

用
途

：
景

觀
澆

灌
、

氣
溫

達
37

℃
時

道
路

灑
水

降
溫

、
3~

5F
廁

所
沖

廁
使

用

2)
雨

水
利

用
設

計
量


景

觀
澆

灌
用

水
：

4.
86

3 
C

M
D


3F

~5
F廁

所
沖

廁
使

用
：

21
6C

M
D


合

計
：

4.
86

3+
21

6=
22

0.
86

3C
M

D
3)

自
來

水
替

代
率

：

R
c=

 2
20

.8
63

÷
(1

,3
28

.2
+1

,8
39

.6
+3

05
.4

) =
6.

4%
>4

%
4)

考
慮

連
續

不
下

雨
之

情
況

，
另

規
劃

加
入

空
調

冷
凝

水
(回

收
量

20
3.

9C
M

D
)及

泳
池

溢
流

水

(6
6C

M
D

)，
以

增
加

回
收

水
源

，
確

保
達

4%
(1

24
.5

2 
C

M
D

)以
上

自
來

水
替

代
率

之
需

求
。

C
1

D
1東

半
街

廓

1F

法
定

空
地

面
積

3,
34

3.
83

 m
²

2,
66

2.
62

 m
²

法
定

綠
覆

面
積

/綠
覆

率
2,

00
6.

29
 m

²/
60

%
1,

59
7.

57
 m

² /
 6

0%

綠
覆

面
積

/綠
覆

率
2,

02
5.

99
m

²/
60

.6
%

1,
61

5.
32

m
²/

60
.6

7%

屋
頂

可
綠

化
面

積
1,

75
6.

23
m

²
1,

60
8.

4m
²

應
設

綠
化

面
積

36
3.

58
 m

² /
 5

0%
32

4.
17

m
² /

 5
0%

實
設

綠
化

面
積

41
0.

68
m

²  
/ 5

6.
47

%
45

6.
97

m
²  

/ 7
0.

48
%

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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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覆

說
明

：

十
六

、
建

築
基

地
之

綠
覆

率
應

符
合

「
臺

北
市

新
建

建
築

物
綠

化
實

施
規

則
」

，
並

說
明

綠
化

總
二

氧
化

碳
固

定
量

、
法

定
空

地
綠

覆
面

積
及

各
類

植
栽

(喬
木

類
、

地
被

類

或
草

皮
類

、
其

他
各

類
植

栽
)所

占
比

率
。

屋
頂

平
臺

應
實

施
綠

化
面

積
應

達
該

屋
頂

平
臺

面
積

之
50

 %
，

屋
頂

平
臺

面
積

為
屋

頂
層

扣
除

建
築

技
術

規
則

規
定

之
屋

頂
突

出
物

、
依

法
應

設
置

之
屋

頂
避

難
平

臺
、

太
陽

光
電

發
電

設
備

，
及

其
他

無
法

綠
化

之
面

積
。

綠
化

面
積

以
實

際
被

覆
面

積
及

種
植

屋
頂

菜
園

面
積

計
算

。

情
形

特
殊

無
法

達
到

前
二

項
綠

化
比

率
者

，
應

敘
明

理
由

提
本

會
討

論
。

符
合
規
範

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
36

十
七

、
開

發
單

位
應

依
下

列
規

定
評

估
及

設
置

停
車

位
：

(一
)調

查
基

地
半

徑
50

0公
尺

範
圍

內
之

停
車

供
給

狀
況

，
評

估
分

析
汽

車
、

機
車

及
自

行
車

之
停

車
需

求
。

(二
)停

車
場

汽
、

機
車

停
車

位
應

有
各

1/
3以

上
安

裝
充

電
系

統
或

預
留

管
線

以
利

後
續

安
裝

充
電

系
統

。
另

應
規

劃
應

設
汽

車
停

車
位

數
量

1/
4以

上
之

自
行

車
停

車
位

。

(三
)住

宅
大

樓
距

離
捷

運
站

出
入

口
為

中
心

半
徑

50
0公

尺
範

圍
內

之
開

發
基

地
，

應
配

合
大

眾
運

輸
導

向
之

都
市

發
展

策
略

。

答
覆

說
明

：


本

案
汽

車
實

設
1,

71
8席

（
含

電
動

汽
車

位
預

留
管

線
57

4席
）

。


本

案
機

車
實

設
50

0席
（

含
電

動
機

車
位

預
留

管
線

16
7席

）
。

未
符
合
規
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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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
37

答
覆

說
明

：


本

案
無

設
置

自
行

車
停

車
位

。
其

理
由

說
明

如
下

。

1.
基

地
周

邊
地

下
街

人
行

系
統

完
善

，
已

然
形

塑
良

好
之

人
行

流
動

。

2.
位

處
人

留
核

心
區

，
人

潮
眾

多
；

同
時

忠
孝

西
路

及
市

民
大

道
交

通
量

高
。

3.
現

況
人

流
核

心
區

外
圍

已
有

兩
處

Yo
uB

ik
e租

賃
站

。


本

案
以

共
享

運
具

為
規

劃
導

向
，

未
來

將
留

設
空

間
，

供
市

政
府

設
置

Yo
uB

ik
e使

用
。

未
符
合
規
範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38

汽
機
車
停
車
供
需
檢
核

答
覆

說
明
：


參

考
臺

北
市

停
車

管
理

處
「

10
8年

度
臺

北
市

汽
機

車
停

車
供

需
調

查
」

之
報

告
資

料
基

地
半

徑
50

0公
尺

範
圍

內
之

停
車

供
給

狀
況

。


整

體
汽

車
需

供
比

為
0.

89
，

機
車

需
供

比
為

1.
63

，
顯

示
汽

車
供

給
逐

趨
飽

和
，

而

機
車

停
車

空
間

於
尖

峰
時

段
有

供
給

不
足

現
象

。

符
合
規
範

當
陸
上
颱
風
警
報
發
布
時

，
應

禁
止

在
4F

、
11

F
、

13
F
露
台
處
進
行
任
何
休

憩
、
停
留
與
通
行
等
活
動

在
冬
天
季
節
及
北
區
陸
上

強
風
特
報
時
，
應
減
少
停

留
時
間
在
各
層
露
台
上
。

當
戶
外
活
動
舉
辦
時
，
需

降
低
帳
蓬
、
旗
子
、
布
條

等
相
關
設
施
因
強
風
造
成

損
壞
，
甚
至
於
傷
到
通
行

的
人

們
。

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
39

答
覆

說
明

：


大

樓
興

建
前

與
興

建
後

，
基

地
內

地
面

層
各

測
點

均
符

合

長
時

間
站

坐
標

準
。

十
八

、
開

發
單

位
應

評
估

開
發

前
後

建
築

物
對

微
氣

候
及

公
共

開
放

空
間

使
用

之
影

響

。
若

屬
高

樓
建

築
開

發
案

，
應

進
行
行

人
風

場
評

估
（

模
型

試
驗

或
數

值
模

擬
）

，
評

估
環

境
風

場
舒

適
性

並
提

出
改

善
措

施
。

符
合
規
範

0m
   
  2
5m

   
   
 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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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1
00

m

1
2

3

4
5

6
7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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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18

19
20

2122
23

24
25

26
27

28

293031

32
33

34 35 36

37
38

39
40

41424344
45

46
47

48

49

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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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覆

說
明

：

十
九

、
如

有
設

置
規

劃
餐

飲
店

面
或

區
域

，
應

要
求

事
項

如
下

：

(一
)需

設
置

集
氣

設
備

、
油

煙
、

異
味

污
染

防
制

設
備

及
油

脂
截

留
器

。

(二
)各

餐
飲

業
者

之
防

制
設

備
應

定
期

維
護

保
養

、
保

持
效

能
正

常
，

維
護

保
養

情
形

應
予

記
錄

，
以

供
查

核
。

(三
)廢

氣
排

放
口

不
得

直
接

吹
向

鄰
近

窗
戶

、
門

或
影

響
行

人
。

(四
)於

住
宅

區
者

，
不

得
使

用
瓦

斯
或

電
力

以
外

易
致

空
氣

污
染

之
燃

料
。

符
合
規
範


各

餐
飲

設
施

，
於

排
油

煙
系

統
中

設
置

除
油

煙
罩

與
油

煙
靜

電
處

理
機

，
集

中
收

集
後

再
去

除
油

煙
異

味
，

且
廢

氣
排

放
口

未
直

接
吹

向
鄰

近
窗

戶
、

門
或

影
響

行
人

。
廚

房

排
水

設
置

油
脂

截
留

器
，

以
避

免
管

線
中

段
的

阻
塞

。


各

餐
飲

業
者

之
防

制
設

備
將

定
期

維
護

保
養

、
保

持
效

能
正

常
，

維
護

保
養

情
形

將
予

記
錄

，
以

供
查

核
。


本

案
非

位
於

住
宅

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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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
41

二
十

、
開

發
單

位
應

管
制

光
源

設
施

所
產

生
之

光
害

影
響

，
並

採
取

下
列

措
施

：

(一
)光

源
設

施
於

夜
間

10
時

至
翌

日
8時

止
，

不
得

產
生

閃
爍

致
妨

礙
民

眾
作

息
，

另
建

築
外

牆
的

材
質

應
評

估
太

陽
光

反
射

影
響

。

(二
)設

置
廣

告
看

板
之

光
源

輝
度

，
應

符
合

下
列

規
定

:
1、

光
源

面
積

達
25

 m
2 以

上
之

L
E

D
顯

示
看

板
者

，
夜

間
7點

起
至

翌
日

上
午

6時
止

，
最

大
輝

度
不

得
超

過
25

0 
cd

/m
2 。

2、
光

源
面

積
未

達
25

 m
2 之

L
E

D
顯

示
看

板
或

其
他

非
屬

L
E

D
顯

示
看

板
者

，
夜

間
7時

起
至

翌
日

上
午

6時
止

，
最

大
輝

度
不

得
超

過
30

0 
cd

/m
2 。

(三
)位

於
市

區
高

速
公

路
或

快
速

道
路

兩
側

境
界

線
外

30
公

尺
內

之
第

1排
建

築
物

，
如

設
置

光
源

面
積

在
25

 m
2 以

上
，

應
於

設
置

前
提

出
光

害
管

制
計

畫
送

本
府

環
境

保
護

局
審

查
通

過
後

，
始

得
設

置
。

(四
)外

牆
如

使
用

玻
璃

建
材

，
其

可
見

光
反

射
率

評
定

基
準

不
得

大
於

0.
25

。

答
覆

說
明

：


本

案
光

源
設

施
管

理
措

施
將

依
循

審
議

規
範

之
規

定
。


本

案
設

置
廣

告
看

板
之

光
源

輝
度

均
可

符
合

要
求

。


本

案
將

於
設

置
廣

告
看

板
前

提
出

光
害

管
制

計
畫

送
臺

北
市

政
府

環
境

保
護

局
審

查
通

過
後

，

始
得

設
置

。


本

案
建

物
採

用
玻

璃
帷

幕
，

其
可

見
光

反
射

率
小

於
0.

2。

符
合
規
範

參
考
英
國
倫
敦
對
建
築
物
太
陽
眩
光
的
反
射
要
求
。

光
環

境
評

估

人
體

舒
適

度
閾

值
：

人
身

安
全

閾
值

(3
0秒

暴
露

)：

物
理

體
危

險
閾

值
：

1,
50

0 
 W

/m
²

2,
50

0 
 W

/m
²

10
,0

00
  W

/m
²

42

光
環

境
評

估

43


為
了
評
估
太
陽
光
線
匯
聚
最
不
利
的
期
間
的
視
覺
情
況
，
參
考
倫
敦
市
對
建
築
物

太
陽

眩
光

的
反

射
要

求
進

行
詳

細
的

眩
光

分
析

。


本
案
建
築
量
體
為
外
弧
形
設
計
，
經
模
擬
塔
樓
立
面
反
射
產
生
的
太
陽
光
線
匯
聚

風
險

極
小

。
眩
光
情
形
符
合
舒
適
度

(1
50

0w
/m

2 )
及

安
全

性
(2

50
0w

/m
2 )
閾
值
。

9月
13
:0
0

8月
13
:0
0

7月
13
:0
0

80
0

人
體

眩
光

舒
適

度
閾

值

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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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覆

說
明
：


依

營
建

署
委

託
中

華
民

國
航

空
測

量
及

遙
感

探
測

學
會

辦
理

「
環

境
敏

感
地

區
單

一

窗
口

查
詢

工
作

案
」

回
文

(航
測

會
字

第
10

99
02

35
19

號
函

)，
基

地
範

圍
內

無
古

蹟

保
存

區
、

考
古

遺
址

、
重

要
聚

落
建

築
群

、
重

要
文

化
景

觀
、

重
要

史
蹟

、
水

下
文

化
資
。


依

文
化

部
文

化
資

產
局

文
資

蹟
字

第
10

93
00

55
91

號
函

及
臺

北
市

政
府

文
化

局
北

市

文
化

文
資

字
第

10
93

00
61

44
號

函
，

本
案

鄰
近

國
定

古
蹟

「
臺

灣
總

督
府

交
通

局
鐵

道
部

」
、

「
臺

北
府

城
－

北
門

」
及

市
定

古
蹟

臺
北

工
場

。


另

查
臺

北
市

文
化

局
網

站
，

本
案

基
地

內
無

受
保

護
樹

木
。

二
十

一
、

開
發

單
位

應
對

基
地

及
周

遭
環

境
進

行
文

化
資

產
、

受
保

護
樹

木
調

查
，
若
發

現
有

影
響

之
虞

，
應

提
出

因
應

對
策

或
另

提
替

代
方

案
。

符
合
規
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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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覆

說
明

：


救

災
指

揮
中

心
：


臺

北
市

政
府

消
防

局
第

一
大

隊
中

正
中

隊
城

中
分

隊
、

第
四

大
隊

大
同

中
隊

延
平

分

隊
、

臺
北

市
義

勇
消

防
總

隊
城

中
中

隊
第

三
分

隊
等

。


臺

北
市

政
府

警
察

局
總

局
、

延
平

派
出

所
等

。


救

災
醫

護
中

心
：

臺
北

市
立

聯
合

醫
院

中
興

院
區

、
和

平
院

區
、

昆
明

院
區

、
臺

大

醫
院

，
提

供
醫

療
協

助
。


避

難
收

容
所

：
二

二
八

和
平

公
園

、
弘

道
國

中
、

北
一

女
中

、
中

正
運

動
中

心
等

。

二
十

二
、

開
發

單
位

應
針

對
基

地
開

發
行

為
對

周
遭

環
境

災
害

脆
弱

度
及

民
眾

避
難
之
影

響
進

行
評

估
。

若
發

現
有

影
響

之
虞

，
應

提
出

因
應

對
策

及
改

善
方

案
。

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
46

符
合
規
範

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
47

答
覆

說
明

：


施
工

期
間


認

養
基

地
周

邊
道

路
及

人
行

道
，

進
行

維
護

清
潔

。


設

置
圍

籬
，

阻
隔

噪
音

；
及

安
裝

噪
音

顯
示

看
板

，
隨

時
檢

視
。


營

運
期

間


地

面
層

景
觀

設
計

以
回

應
地

區
環

境
條

件
、

改
善

微
氣

候
，

將
基

地
的

開
放

空
間

整
合

為
一

個
整

體
，

提
供

民
眾

舒
適

、
友

善
的

開
放

空
間

及
步

行
環

境
。


建

物
四

周
留

設
供

公
眾

通
行

，
並

加
強

維
護

。


考

量
綠

色
交

通
規

劃
，

未
來

將
留

設
空

間
，

供
市

政
府

設
置

Yo
uB

ik
e使

用
，

預
留

管
線

供
電

動

機
車

供
電

座
16

7 
席

，
於

預
留

管
線

供
電

動
汽

車
供

電
座

57
4席

。

二
十

三
、

開
發

單
位

應
提

出
環

境
友

善
措

施
，

例
如

提
供

或
認

養
優

質
人

行
、

綠
地

休
憩

及
社

區
活

動
空

間
、

規
劃

直
接

飲
用

自
來

水
系

統
、

加
強

環
境

綠
美

化
或

其
他

作
法

，
塑

造
宜

居
永

續
生

活
環

境
。

審
議

規
範

檢
核

48

二
十

四
、

本
審

議
規

範
為

環
境

影
響

評
估

審
查

之
指

導
原

則
，

如
有

未
盡

事
宜

，
以

本
會

之
決

議
為

準
。

二
十

五
、

本
審

議
規

範
經

本
會

通
過

後
實

施
。

答
覆

說
明

：


謝

謝
指

導

答
覆

說
明

：


謝

謝
指
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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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面
審
查
及
現
勘
意
見
暨
答
覆
說
明

49

(一
)施

工
安
全
、
結
構
說
明

(二
)交

通
影

響
分

析

(三
)防

災
避

難
說

明

(四
)空

氣
影

響
評

估

(五
)用

水
及
污
水
使
用
說
明

(六
)廢

棄
物

說
明

(七
)生

態

50

(一
)施

工
安

全
、

結
構

說
明

項
次

審
查
意
見
摘
要

1
P.

6-
6，

有
關
地
形
及
地
質
，
由
於
臺
北
市
曾
有
地
層
下
陷
之
疑
慮
，
且
鄰
近
於
地
下
化
之
公
共
交

通
建
築
設
施
，
本
案
於
建
築
地
上

2層
及
地
下

4層
之
建
築
上
方
增
建

C
1(

61
層

)及
D

1(
76
層

)之
建
物
，

內
文
中
並
未
提
及
地
層
下
陷
之
相
關
資
訊
，
故
建
議
宜
補
充
並
考
量
是
否
須
研
擬
因
應
對
策
。

2
既
有
設
施
設
計
時
，
對
於
本
西
區
門
戶
計
畫
之
建
設
，
整
體
考
慮
到
的
載
重
與
目
前
計
畫
建
設
之

預
估
是
否
相
符
，
包
括
停
車
場
、
綠
化
之
盛
土
載
重
之
考
量
等
。

3
未
來
施
工
安
全
之
考
量
，
有
何
萬
全
之
考
量
，
包
括
施
工
中
進
出
入
、
避
免
摔
下
物
，
尤
其
在
颱

風
季
如
何
達
到
零
工
安
。

4
本
案
未
來
進
行
施
工
時
，
下
方
之
桃
園
機
場
捷
運
仍
將
持
續
營
運
，
有
關
乘
客
及
出
入
行
人
之
安

全
維
護
事
項
將
如
何
規
劃
及
運
作
，
宜
予
補
充
。

5
施
工
計
畫
經
相
關
單
位
同
意
後
，
請
檢
附
會
議
紀
錄
告
知
環
保
局
。

51

施
工
安
全
維
護

C
1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施
工

計
畫

書
核

准
圖

說
為

準
。


施

工
期

間
會

在
各

出
入

口
及

基
地

四
周

設
置

安
全

圍
籬

及
有
頂

蓋
的

走
廊

確
保

旅
客

及
行

人
動

線
暢

通
及

安
全

。

52

施
工
安
全
維
護

D
1東

半
街

廓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施
工

計
畫

書
核

准
圖

說
為
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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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

施
工
安
全
維
護

安
全

走
廊

示
意

照
片

54

結
構
載
重
設
計


依
「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構
造
編
」
規
定
，
原
規
劃
商
場
其
活
載
重
為

50
0 

K
gf

/m
2 。


本
次
規
劃
地
上
停
車
場
與
商
場
之
活
載
重
均
為

50
0 

K
gf

/m
2 。

不
論
是

新
規
劃
的
區
域
或
是
既
有
已
完
工
區
域
，
包
含

A
1車

站
，
所
有
的
載
重

均
已
納
入
結
構
分
析
模
型
並
再
經
過
詳
細
計
算
。


1F

既
有
已
完
工
之
鋼
柱
應
力
比
均
小
於

1.
0，

符
合
規
範
，
確
保
既
有
已

完
工
的
基
礎
、
基
樁
、
地
下
結
構
體
及
新
建
大
樓
的
結
構
設
計
安
全
無

虞
。


將
提
送
台
大
地
震
中
心

(原
審
查
單
位

)進
行
「
特
殊
結
構
審
查
」
審
核

確
認
。


原
規
劃
時
即
預
留
鋼
柱
作
為
未
來
建
築
使
用
。

預
留

鋼
柱

預
留

鋼
柱

預
留

鋼
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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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
)交

通
影

響
分

析

項
次

審
查
意
見
摘
要

1
P6

-5
6自

行
車
、
機
車
停
車
位
問
題

?

2
開

發
基

地
周

邊
鄭
州
路

(市
民
大
道
橋
下

)、
延
平
北
路
、
重
慶
北
路
為
交
通
擁
擠
路
段
，
尤
其
上

下
班

尖
峰

時
段

，
施
工
期
間
如
何
降
低
對
此
些
路
段
交
通
衝
擊

?

3
開
發
中
交
通
運
輸
之
衝
擊
是
一
定
發
生
，
除
了
施
工
期
間
上
下
班
交
通
維
持
外
，
應
該
要
有
多
元

方
案
因
應
措
施
，
具
體
可
行
多
元
方
案
，
包
括
替
代
道
路
等
，
以
及
行
人
也
在
考
量
當
中
。

4
開
發
中
及
營
運
期
，
環
境
監
測
評
估
應
持
續
並
強
化
；
車
輛
多
元
動
線
及
進
出
口
，
應
要
有
更
完

善
及
多
元
規
劃
。

5
本

案
汽

車
停

車
位
設
置

1,
71

8席
，
較
原
規
劃

(已
設

置
)8

20
席

高
出

89
8席

，
其
理
由
為
何
？
建
議

參
考
原
規
劃
之
估
算
與
本
案
估
算
之
差
異
，
並
探
討
其
合
理
性
。

6

即
使
以
目
前
推
估
之
交
通
衝
擊
亦
顯
示
相
當
嚴
重
，
如

P.
7-

42
表

7-
25
與

P.
7-

55
表

7-
29
相

比
重

慶
北
路
在
鄭
州
路
以
南
昏
峰
延
滯
由
每

pc
u

12
5.

1秒
，
增
加
為

19
6.

2秒
，
鄭
州
路
在
重
慶
北
路
以

西
交

通
量

由
1,

64
3p

cu
，
增
加
為

2,
27

1p
cu
，

P.
8-

6所
列
環
境
保
護
對
策
能
有
多
少
減
輕
衝
擊
之

效
果
，
應
加
以
估
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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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通
減
輕
對
策
研
擬

(一
)進

出
動

線
管

制
方

面

1.
施

工
前

對
運

送
建

材
路

線
嚴

格
管

制
，

需
確

實
清

洗
施

工
車

輛
車

輪
，

作
好

完
整

防
護

措
施

。

2.
施

工
車

輛
運

送
建

材
路

線
接

近
市

區
或

交
通

頻
繁

路
段

，
避

開
尖

峰
時

段
(0

7:
00

~0
9:

00
及

17
:0

0~
19

:0
0)
。

3.
施

工
車

輛
避

免
於

非
工

區
之

停
駐

，
並

避
免

佔
用

車
道

，
影

響
道

路
車

流
順

暢
。

(二
)交

通
維

持
方

面

1.
於

施
工

區
出

入
口

處
選

派
專

人
，

指
揮

施
工

車
輛

進
出

。
施

工
車

輛
動

線
瓶

頸
路

口
加

派
人

員
導

引
車

輛
與

指
揮

交
通

。

2.
進

出
動

線
道

路
應

經
常

檢
視

路
面

狀
況

，
如

有
破

損
應

立
即

修
復

以
維

道
路

品
質

與
交

通
安

全
。

3.
施

工
區

及
施

工
車

輛
動

線
經

過
之

路
段

，
加

強
設

置
施

工
標

誌
。

4.
施

工
區

及
鄰

近
道

路
禁

止
路

邊
停

車
。

(三
)其

他
交

通
對

策
方

面

1.
施

工
車

輛
進

出
注

意
車

輛
清

潔
及

防
漏

，
降

低
環

境
干

擾
及

影
響

交
通

安
全

。

2.
出

入
車

輛
應

嚴
格

限
制

不
得

超
載

、
超

速
，

以
維

護
行

車
安

全
。

3.
經

常
檢

查
並

保
持

施
工

區
及

道
路

之
施

工
標

誌
、

燈
號

之
清

潔
及

正
常

運
作

。

4.
載

運
棄

土
車

輛
車

斗
應

裝
設

防
護

網
。

施
工

期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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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北
民
眾
運
具
使
用
特
性
分
析

20
20

20
10

20
13

20
14

20
17

19
96

19
97

19
99

20
07

20
09

20
20

•
捷
運
新
店
線
(1
1月

)
•
捷
運
南
港
線
(1
2月

)
•
捷
運
板
橋
線
(1
2月

)

•
高
鐵
通
車
(1
月
)

•
捷
運
新
莊
線

(6
月
)

•
捷
運
信
義
線
(1
1月

)

•
捷
運
松
山
線
(1
1月

)

•
捷
運
機
場
線
(3
月
)

•
南
港
轉
運
站
啟
用
(4
月
)

•
捷
運
文
山
線
(3
月
)

•
捷
運
淡
水
線
(1
2月

)
•
市
府
轉
運
站
啟
用

(8
月
)

•
圓
山
轉
運
站
啟
用
(1
0月

)
•
捷
運
蘆
洲
線
(1
1月

)

•
捷
運
內
湖
線
(7
月
)

•
台
北
轉
運
站
啟
用
(8
月
)

02040608010
0

98
年

99
年

10
0年

10
1年

10
2年

10
3年

10
4年

10
5年

(%)

臺
北
-私
人
運
具

臺
北
-綠
運
具

新
北
-綠
運
具

新
北
-私
人
運
具

臺
北

市
(綠

運
具

)約
61

%

•
臺

北
地

區
大

眾
捷

運
系

統
發

展
沿

革
示

意
圖

•
雙

北
地

區
大

眾
運

具
及

私
人

運
具

使
用

率
變

化

(9
6年

)
(8

8年
)

(8
6年

)
(8

5年
)

(9
8年

)
(9

9年
)

(1
02

年
)

(1
03

年
)

(1
06

年
)

(1
09

年
)

臺
北

市
(私

人
運

具
)約

39
%

新
北

市
(私

人
運

具
)約

54
%

新
北

市
(綠

運
具

)約
46

%

臺
北
捷
運
營

運
長

度
由

10
.5

km
提

升
至

14
6.

2k
m

私
人
運
具
及
綠
運
具
使
用
比
例
近

10
年
未
有
成
長

營
運
期
間

增
設
車
位
之
必
要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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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依
營
運
需
求
面

二
、
依
法
定
數
量
面

(參
考
信
義
區
打
7折

)
汽
車

機
車

汽
車

機
車

停
車
需
求

2,
17
1

2,
32
8

法
定
值
：
2,
45
4

打
7折

後
：
1,
71
8

法
定
值
：
4,
29
0

打
7折

後
：
3,
00
3

停
車
供
給

82
0

50
0

82
0

50
0

停
車
供
需
檢
討

不
足
1,
35
1

不
足
1,
82
8

不
足
89
8

不
足
2,
50
3

•
現
況
停
車
場
僅
留
設
汽
車
位
82
0席

、
機
車
位
50
0席

•
經
供
需
檢
討
可
知
汽
車
位
不
足
89
8~
1,
35
1席

，
機
車
位
不
足
1,
82
8席

～
2,
50
3席

停
車
供
需
檢
討
結
果

•
地
上
層
適
度
增
設
汽
車
位
滿
足
停
車
需
求

•
研
擬
鼓
勵
大
眾
運
輸
使
用
計
畫
，
同
時
研
擬
停
車
場
收
費
機
制
，
適
度
轉
移
機
車
及
汽
車

之
停
車
需
求

本
案
停
車
場
規
劃
構
想

營
運

期
間

停
車
場
增
設
數
量
檢
討

59

•
參

考
臺

北
市

停
車

管
理

工
程

處
之

評
估

標
準

，
本

案
以

達
到

D
級

以
上

服
務

水
準

為
目

標
，

換
算

停
車

供
給

數
量

至
少

應
滿

足
80

%
之

停
車

需
求

(1
/1

.2
5=

0.
8)
。

•
本

案
停

車
需

求
為

2,
17

1席
，
合

理
換

算
應

增
設

約
91

6席
之

汽
車

位

服
務
水
準
等
級

10
3年

~1
08
年
報
告
判
定

依
據
需
供
比
值
(D
/S
)

內
容
說
明

A
D
/S
<0
.5
0

停
車
情
況
良
好

B
0
.5
≦
D/
S<
0.
75

停
車
情
況
正
常

C
0
.7
5≦

D/
S<
1.
00

停
車
情
況
接
近
飽
和

D
1
.0
0≦

D/
S<
1.
25

停
車
情
況
達
飽
和

(可
合
法
停
車
位
置
已
完
全
飽
和
)

E
1
.2
5≦

D/
S<
1.
5

停
車
情
況
超
飽
和

(已
無
合
法
停
車
位
置
，
有
違
規
停
車
產
生
)

F
D
/S
≧
1.
5

停
車
情
況
嚴
重
超
飽
和

(已
開
始
產
生
嚴
重
違
規
停
車
之
情
況
)

營
運
期
間

60

課
題

對
策

六
鐵
共
構
優
勢
，
基
地
汽
機
車
停
車
缺
口
仍
相
當
高

尖
峰
時
段
部
分
路
口
路
段
服
務
水
準
不
佳


提
撥
鼓
勵
大
眾
運
輸
經
費
，

轉
移
部
分
汽
機
車
旅
次

•
推

動
臺

北
雙

星
大

樓
認

同
卡

•
搭

乘
大

眾
運

輸
系

統
獲

得
專

屬
紅

利
及

抽
獎

，
建

立
永

續
鼓

勵
大

眾
運

輸
使

用
機

制

•
開

闢
衛

星
停

車
場

接
駁

路
線

•
銜

接
周

邊
大

型
公

有
停

車
場

，
例

如
洛

陽
停

車
場

•
設

置
共

享
車

位

•
規

劃
增

設
車

位
之

10
%
作

為
共

享
車

位
，

推
廣

共
享

經
濟


研
擬
停
車
場
管
理
計
畫

•
停

車
場

分
流

設
計

•
地

下
層

：
固

定
車

位
為

主
；

•
地

上
層

：
計

時
停

車
為

主

•
辦

公
室

車
位

假
日

共
享

設
計

•
假

日
除

保
留

部
分

月
租

車
位

外
，

其
他

開
放

計
時

停
車

•
部

分
車

位
以

A
PP

採
預

約
制

管
理

•
停

車
場

剩
餘

車
位

資
訊

共
享

設
計

•
介

接
台

北
市

停
車

管
理

處
系

統
，

顧
客

可
透

過
相

關
A

P
P
、

官
方

網
站

、
外

圍
C

M
S
，

明
確

掌
握

停
車

資
訊

•
費

率
抑

制
停

車
需

求

•
適

度
拉

高
停

車
費

率
，

提
高

大
眾

運
具

之
競

爭
力


交

通
工

程
/管

理
改
善
措
施

•
時

制
計

畫
調

整
建

議

•
周

邊
路

口
時

制
計

畫
整

體
考

量
調

整

•
北

平
西

路
於

出
入

口
處

增
設

號
誌

燈
桿

，
避

免
人

車
交

織

•
道

路
配

置
調

整

•
退

縮
基

地
，
北

平
西

路
增

加
2車

道

•
拓

寬
延

平
北

路
人

行
道

，
優

化
路

型

•
捐

贈
停

車
場

C
M

S看
板

，
構

建
台

北
車

站
特

定
區

智
慧

停
車

系
統

•
停

車
場

內
部

設
置

在
席

偵
測

系
統

•
基

地
周

邊
增

設
7座

停
車

場
Ｃ

Ｍ
Ｓ

看
板

，
供

交
通

局
規

劃
決

策
使

用

本
案
開
發
後
交
通
課
題
與
對
策
研
擬

營
運

期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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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
設
車
位
後
之
道
路
服
務
水
準

現
況

開
發
後

改
善
後

昏 峰•道
路

改
善

績
效

評
估

•
D

1南
側
之
北
平
西
路
退
縮

1~
2車

道
、
延
平
北
路
道
路
配
置
改
善

•
配
合
時
制
改
善

透
過

道
路

退
縮

及
時

制
改

善
，

路
口

改
善

績
效

為
2.

2%
~7

.7
%

維
持
與
現
況
接
近
之
服
務
水
準
等
級

F

61

營
運
期
間

62

(三
)防

災
避

難
說

明

項
次

審
查
意
見
摘
要

1
整
體
逃
生
計
畫
，
包
括
增
加
兩
棟
間
增
加
連
通
橋
之
考
量
。

2
應
針
對
本
案
之
可
容
納
人
數
，
對
應
不
同
業
別
，
在
防
災
避
難
計
畫
部
分
詳
細
說
明
各
層
之
水
平
、

垂
直
避
難
與
路
線
及
對
應
之
避
難
場
所
。

3
應
付
不
同
使
用
樓
層
之
垂
直
動
線
及
轉
換
層
，
搭
配
各
種
避
難
層
，
清
楚
說
明
建
物
內
之
避
難
路

線
集
合
理
性
。

63

步
距
檢
討

DN

DN

T1

S2
S3

S4
S5

S6
S7

S8
S9

S1
0

T2 T3 T4 T5T0
.9

T5
.2

排
煙

室
VE

ST

D1
-A

5.0
2.0

1
02

685800 3901440 1950720 1950720 3901440 1021080

27
43

20
0

27
43

20
0

27
43

20
0

27
43

20
0

27
43

20
0

27
43

20
0

27
43

20
0

27
43

20
0

排
煙

室
VE

ST

排
煙

室
VE

ST

AT
RI

UM
 - 

OP
EN

 T
O 

AB
OV

E

AT
RI

UM
 - 

OP
EN

 T
O 

AB
OV

E

AT
RI

UM
AT

RI
UM

AT
RI

UM
AT

RI
UM

19
.86

 m
2

IC
E -

19
.83

 m
2

VE
ND

IN
G

-

19
.83

 m
2

LIN
EN -

19
.86

 m
2

HO
US

EK
EE

PI
NG

-

HS
-1

HS
-2

HL
-2

HL
-1

OS
-2

OS
-1

FB
S-

1

FS
-2

FS
-1

HL
-3

46
.95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01

45
.6

6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02

45
.8 

m2

HO
TE

L R
OO

M
14

03

46
.02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04

46
.13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05

46
.99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06

46
.66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07

92
.13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08

Re
du

nd
an

t R
oo

m

HO
TE

L R
OO

M
14

09

45
.42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10

HO
TE

L R
OO

M

46
.63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12

40
.59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13

53
.7

3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14

39
.6

9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15

32
.3

8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16

60
.1

7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17

40
.61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18

46
.61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19

45
.16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0

45
.42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1

45
.76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2

46
.37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3

46
.66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4

46
.99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5

46
.13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6

46
.02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7
45

.8 
m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8

45
.66

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29
46

.9
5 m
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30
45

.6 
m2

HO
TE

L R
OO

M
14

31

60
.7

4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32

56
.1

7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33

54
.7

5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34

11
9.3

5 m
2

HO
TE

L R
OO

M
14

35

AT
RI

UM

AT
RI

UM

FS
-1

FS
-2

FB
S-

1

?

4.4
7 m

2

MA
 &

 A
IR

 E
X

31
2

12
.52

 m
2

電
氣

EL
EC

.
31

5

8.7
6 m

2

LV 31
6

9.4
4 m

2

HV
 R

IS
ER

31
7

5.3
 m

2

FP 31
8

1.4
3 m

2

IN
DO

OR
 S

M
32

0
2.7

 m
2

OA 32
1

9.6
3 m

2

EL
EC 32
2

1.
19

 m
2

MA
 &

 A
IR

 E
X

32
3

1.2
2 

m2

IN
DO

OR
 S

M
32

5

AT
RI

UM

AT
RI

UM

8.3
4 m

2

RE
A 

/ T
EA

43
5

8.3
4 m

2

PL
UM

B
43

6

34
.2 

m2

EL
EV

AT
OR

 LO
BB

Y
14

38

OF
FI

CE
SH

UT
TL

E
 M

ID
RI

SE

OF
FI

CE
SH

UT
TL

E
 L

OW
RI

SE

HO
TE

L
SH

UT
TL

E
MA

CH
IN

E
RO

OM

OB
SE

RV
.

SH
UT

TL
E

21
94

56
00

13411200

法
規
檢
討
步
行
距
離
:(建

築
技
術
規
則
第
93
條
)

13
.1
7m

+
20
.7
m
+
3.
98
m
=
44
.1
5m

<
50
m

法
規
檢
討
重
複
步
行
距
離
:(建

築
技
術
規
則
第
95
條
)

13
.1
7<
25
m

13
.17

m

20
.7m

3.9
8m

室
內
步
距
檢
討
符
合
規
範

步
行
距
離

=4
4.

15
M

<5
0M

64

防
災

避
難

-連
廊

UP

UP

X1
X2

X3
X4

X5
X6

X7
X8

X9
X1

0
X1

1
X1

2
X1

3
X1

4
X1

5
X1

6
X1

7
X1

8
X1

9
X2

0
X2

1
X2

2
X2

3
X2

4
X2

5
X2

6
X2

7
X2

8
X2

9
X3

0
X3

1
X3

2
X3

3
X3

4
X3

5
X3

6

Y1 Y2 Y3 T1

T2 T3 T4

T5

T0
.9

T5
.2

Y1
.5

NA
TI

ON
AL

 LI
VI

NG
 R

OO
M

國
門

客
廳

RE
TA

IL
商
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RE

TA
IL

商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RE

TA
IL

商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RE

TA
IL

商
業

31
50
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90
00

44000

2250
12800

6400 6400
12800 3350

90
00

RE
TA

IL
商
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
RE
TA

IL
商

業

5F
水
平
避
難
動
線

二
棟
間
避
難
動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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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

防
災

避
難

-垂
直
及
水
平
避
難
動
線

二
棟
間
避
難
動
線
示
意


本

案
C

1及
D

1棟
分

別
設

置
1~

2處
不

等
之

中
間

避
難

層
，

主
要

提
供

人
員

再
經

由
垂

直
避

難
時

使
用

。

中
間

避
難

層
空

間

中
間

避
難

層
空

間

中
間

避
難

層
空

間

塔
樓
避
難
動
線

T
O

W
E

R
 E

G
R

E
S

S

裙
樓
避
難
動
線

P
O

D
IU

M
 E

G
R

E
S

S

DN

DN

UP

UP
UP

Y1 Y2 T1

S1
S2

S3
S4

S5
S6

S7
S8

S9
S1

0

T2 T3 T4

T5

S1
.2

T0
.9

T5
.2

Y1
.5

S2
1

S2
9

NA
TI

ON
AL

 LI
VI

NG
 R

OO
M

EX
TE

RI
OR

 S
TA

IR
S 

TO
 T

HE
LE

VE
L 3

 T
AI

PE
I C

OR
RI

DO
RUP

UPOP
EN

 T
O

BE
LO

W

RE
TA

IL

RE
TA

IL

RE
TA

IL

RE
TA

IL
RE

TA
IL

RE
TA

IL

RE
TA

IL
RE

TA
IL

RE
TA

IL

RE
TA

IL

CO
RR

ID
OR

AU
DI

TO
RI

UM
 S

EA
TI

NG

PR
EF

UN
CT

IO
N

CI
RC

UL
AT

IO
N

RE
TA

IL
RE

TA
IL

RE
TA

IL

RE
TA

IL
RE

TA
IL

RE
TA

IL

RE
TA

IL

RE
TA

IL
RE

TA
IL

RE
TA

IL

RE
TA

IL

CI
RC

UL
AT

IO
N

Ro
om

RE
TA

IL 避
難

動
線

(往
D

1棟
樓

梯
)

避
難

動
線

(往
C

1棟
樓

梯
)

避
難

動
線

(往
戶

外
樓

梯
)

66

防
災
避
難


多

功
能

公
益

設
施

空
間

連
接

兩
棟

建
築

物
及

台
北

長
廊

，
多

方
向

避
難

選
擇

，
緊

急
避

難
時

，
可

分
散

內
部

大
量

人
潮

。

67

防
災
避
難

避
難
動
線


兩

棟
建

築
分

別
設

有
多

處
出

入
口

通
往

戶
外

空
間

，
快

速
分

散
大

樓
內

人
潮

，
並

利
用

緊
急

廣
播

依
序

疏
散

場
內

人
員

。

68

(四
)空

氣
影

響
評

估

項
次

審
查
意
見
摘
要

1
應

P.
7-

12
表

7-
11
本
案
有
中
式
餐
飲

11
2家

、
西
式
餐
飲

44
家
、
日
式
餐
飲

26
家
、
其
它

20
家
，
總
共

20
2家

，
其
煙
囪
大
小
、
高
度
、
排
氣
量
如
何

?如
何
評
估
餐
飲
業
排
氣
對
空
氣
品
質

(包
括
異
味

)之
影

響
?

2
建
議
施
工
期
間
與
營
運
期
間
之
施
工
機
具
及
運
輸
車
輛
應
選
用
符
合
規
範
之
低
污
染
油
品
，
以
減
少

空
氣
污
染
物
產
生
。
另

PM
2.

5對
人
體
危
害
大
於

PM
10
，
建
議
於
施
工
期
間
應
設
置

PM
2.

5微
型

感
測

器
，
監
測
開
挖
及
出
土
期
間
之

PM
2.

5，
以
保
障
勞
工
環
境
安
全
衛
生
。

3
餐
飲
業
分
佈
及
其
排
煙
系
統
。

4
餐
飲
業
賣
場
之
排
油
煙
控
制
，
是
否
考
量
較
室
內
空
氣
品
質
標
準
嚴
格
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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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
感

受
體

T
H

C
增

量
(p

pm
)

N
M

H
C
增

量
(p

pm
)

IS
C

S
T

3模
擬

A
E

R
M

O
D
模

擬
IS

C
S

T
3模

擬
A

E
R

M
O

D
模

擬
臺

北
車

站
0.

01
3

0.
00

3
0.

00
6

0.
00

1
市

立
醫

院
中

興
院

區
0.

00
9

0.
00

2
0.

00
4

0.
00

06
福

星
國

小
0.

00
8

0.
00

2
0.

00
4

0.
00

01
背

景
值

(中
山

測
站

)
1.

99
~2

.5
2

0.
06

~0
.2

3
69

餐
飲
業
分
佈
及
排
油
煙
控
制


本

案
預

估
引

進
20

2家
餐

廳
，

總
排

氣
量

25
,7

34
.8

m
3 /

m
in
。


D

1棟
高

樓
景

觀
餐

廳
，

規
劃

排
氣

墩
2處

設

置
於

D
1棟

屋
頂

(距
地

面
36

0公
尺

)


其

餘
餐

廳
位

於
C

1棟
及

D
1棟

低
樓

層
，

規

劃
排

氣
墩

8處
設

置
於

機
械

層
向

西
排

放
(距

地
面

72
公

尺
)。


本

案
各

餐
飲

設
施

，
於

排
油

煙
系

統
中

設

置
水

幕
式

煙
罩

，
集

中
收

集
經

靜
電

集
塵

器
等

設
備

去
除

油
煙

臭
味

，
且

廢
氣

排
放

口
未

直
接

吹
向

鄰
近

窗
戶

、
門

或
影

響
行

人
。

D
1

C
1

餐
廳

排
氣

剖
面

示
意

圖

排
煙

70

空
氣
品
質
減
輕
對
策


本
案
各
餐
飲
設
施
，
於
排
油
煙
系
統
中
設
置
除
油
煙
罩
與
油
煙
靜
電

處
理
機
，
集
中
收
集
後
再
去
除
油
煙
異
味
，
且
廢
氣
排
放
口
未
直
接

吹
向
鄰
近
窗
戶
、
門
或
影
響
行
人
。


餐
廳
廚
房
採
負
壓
設
計
，
可
防
止
油
煙
飄
散
至
用
餐
區
。
用
餐
區
依

室
內
空
氣
品
質
管
理
法
辦
理
。


施
工
期
間
承
諾
設
置

P
M

2.
5微

型
感
測
器
，
監
測
開
挖
及
出
土
期
間

之
P

M
2.

5，
以
保
障
勞
工
環
境
安
全
衛
生
。

71

(五
)用

水
及

污
水

使
用

說
明

項
次

審
查
意
見
摘
要

1

P.
7-

4，
有
關
供
水
方
式
，
其
噴
灌
用
水
中
提
及
若
雨
水
回
收
不
足
，
則
改
用
泳
池
回
收
水
，
內
文

未
提
及
泳
池
之
設
施
，
建
議
宜
補
充
說
明
其
設
施
規
劃
之
位
置
、
用
水
量
及
清
理
泳
池
頻
率
等
相

關
內
容
，
以
利
了
解
其
設
施
之
規
劃
情
形
；
另
泳
池
回
收
水
可
能
含
有
消
毒
之
化
學
物
質
，
其
作

為
澆
灌
用
水
，
建
議
宜
說
明
其
設
施
規
劃
之
使
用
消
毒
方
式
，
以
利
作
為
後
續
使
用
回
收
水
之
評

估
。

2
餐
飲
業
排
入
污
水
下
水
道
前
，
如
何
集
中
除
油
，
以
免
個
別
處
理
，
無
法
掌
握
排
出
水
質
。

3
全
棟
大
樓
污
水
集
中
接
入
公
共
污
水
下
水
道
之
接
合
井
位
置
，
以
及
消
能
之
考
量
。

4
污
水
納
入
下
水
道
系
統
，
回
收
水
主
要
為
雨
水
。
建
築
物
內
是
否
規
劃
中
水
道
、
再
利
用
方
式
、

及
水

量
多

少
?

09
48

09
28

09
44

09
50

09
39

09
32

72

(五
)用

水
及

污
水

使
用

說
明


要

求
各

餐
廳

或
廚

房
排

水
設

置
油

脂
截

留
器

，
再

集
中

經
大

型
油

脂
截

留
器

處
理

。


本

案
依

10
9年

9月
4日

會
勘

紀
錄

，
污

水
預

計

排
放

至
既

有
人

孔
編

號
D

1棟
09

50
或

09
39

或

09
32

，
C

1棟
09

48
或

09
64

或
09

44
。


並

依
「

臺
北

市
污

水
下

水
道

用
戶

排
放

設
備

設
置

申
請

及
變

更
設

計
行

政
審

查
項

目
表

」

設
置

消
能

設
施

。


景

觀
澆

灌
用

水
：

4.
86

3 
C

M
D


3F

~5
F
廁

所
沖

廁
使

用
：

21
6C

M
D


合

計
：

4.
86

3+
21

6=
22

0.
86

3C
M

D


自

來
水

替
代

率
：

R
c=

 2
20

.8
63
÷
(1

,3
28

.2
+

1,
83

9.
6+

30
5.

4)
 =

6.
4%

>
4%


考

慮
連

續
不

下
雨

之
情

況
，

另
規

劃
加

入
空

調
冷

凝
水

(回
收

量
20

3.
9C

M
D

)及
泳

池
溢

流
水

(6
6C

M
D

)，
以

增
加

回
收

水
源

，
確

保
達

4%
(1

24
.5

2 
C

M
D

)以
上

自
來

水
替

代
率

之
需

求
。


回
收
水
再
利
用


污
水
納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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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

(六
)廢

棄
物

說
明

項
次

審
查
意
見
摘
要

1
P.

7-
27

，
有
關
剩
餘
土
石
方
，
建
議
宜
說
明
施
工
期
間
開
挖
之
剩
餘
土
石
方
及
產
出
之
營
建
廢
棄
物

暫
存
之
位
置
及
方
式
，
以
利
提
升
說
明
書
之
完
整
性
。

2
廢
棄
物
收
集
系
統
，
暫
存
區
及
集
中
分
類
之
空
間
及
計
畫
。

D
1

C
1

磚
塊

混
凝
土
塊

塑
膠

木
材

金
屬

營
建
廢
棄
物

初
步

規
劃

營
建

廢
棄

物
分
類
、
暫
置
場
所

74

施
工
期
間
營
建
廢
棄
物
處
理
說
明


營

建
廢

棄
物

規
劃

至
德

展
土

石
方

及
營

建
混

合
物

處
理

場
、

亞
太

營
建

賸
餘

土
石

方
及

營

建
混

合
物

資
源

處
理

場
或

其
他

合
法

收
容

場
所

。


本

案
預

計
區

分
磚

塊
類

、
混

凝
土

塊
類

、
營

建
廢

棄
物

類
、

塑
膠

類
、

木
材

類
、

金
屬

類

等
，

並
於

基
地

內
規

劃
適

當
地

點
暫

置
。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施
工

計
畫

書
核

准
圖

說
為

準
。

75

營
運
期
間
一
般
廢
棄
物
處
理
說
明


本

案
垃

圾
暫

存
區

設
於

B
2F

（
二

處
，

面
積

共
99

4 
m

²）
並

配
置

裝
卸

位
以

利
垃

圾
車

清
運

。


廢

棄
物

排
出

即
分

為
資

源
垃

圾
、

一
般

垃
圾

及
廚

餘
等

三
類

，
廚

餘
設

有
冷

藏
設

備
以

避
免

臭
味

產
生

。


將

由
專

門
清

運
人

員
集

中
清

運
至

垃
圾

儲
藏

室
，

委
託
合

格
公

民
營

清
運

業
者

清
除
。

76

(七
)生

態

項
次

審
查
意
見
摘
要

1
應
補
充
基
地
在
開
發
前
後
自
然
度
之
變
化
比
較
圖
，
並
作
為
評
估
衝
擊
之
參
考
。
第
七
章
有
關
生

態
衝
擊
敘
述
，
過
於
簡
略
。

2
應
將
植
栽
之
存
活
率
納
入
環
境
監
測
計
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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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

自
然
度
變
化
說
明


原

計
畫

區
內

既
有

人
工

植
栽

區
域

，
多

屬
於

灌

叢
或

人
行

道
路

樹
。


預

計
工

程
完

工
後

，
人

工
植

栽
約

有
0.

18
公

頃

變
更

為
人

工
建

物
，

減
少

約
整

體
的

5.
17

%
。


新

植
喬

木
每

年
現

勘
一

次
，

計
算

其
存

活
率

，

並
納

入
環

境
監

測
計

畫
。

計
畫

區
內

自
然

度
分

布
圖

(完
工

後
)

計
畫

區
內

自
然

度
分

布
圖

(施
工

前
)

植
被

類
型

施
工

前
完

工
後

變
遷

差
異

面
積

(h
a)

比
例

(%
)

面
積

(h
a)

比
例

(%
)

面
積

(h
a)

比
例

(%
)

人
工

植
栽

(自
然

度
2)

0.
42

13
.3

3
0.

24
7.

62
-0

.1
8

-5
.1

7

人
工

建
物

(自
然

度
0)

2.
73

86
.6

7
2.

91
92

.3
8

0.
18

5.
17

總
計

3.
15

10
0.

00
3.

15
10

0.
00

-
-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是
否
應
繼
續
進
行
第
二
階
段
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表

78

是
否

對
環

境
有

重
大

影
響

之
虞

開
發

單
位

提
出

評
估

資
訊

一
、

與
周

圍
之

相
關

計
畫

，
有

顯
著

不
利

之
衝

突
且

不
相

容
者

。
基

地
位

於
臺

北
市

中
正

區
，

基
地

附
近

相
關

計
畫

以
興

建
商

業
大

樓
為

主
，

本
案

開
發

行
為

商
場

百
貨

、
電

影
院

、
辦

公
室

、
美

術
館

、
停

車
場

、
會

議
中

心
、

旅
館

、
餐

廳
、

觀
景

台
及

設
備

空
間

，
與

附
近

相
關

計
畫

可
帶

動
區

域
整

體
發

展
。

對
周

圍
之

相
關

計
畫

，
並

無
顯

著
不

利
之

衝
突

且
不

相
容

。
二

、
對

環
境

資
源

或
環

境
特

性
，

有
顯

著
不

利
之

影
響

者
。

本
計

畫
環

境
影

響
說

明
書

中
已

針
對

施
工

及
營

運
期

間
之

「
空

氣
品

質
」

「
噪

音
與

振
動

」
「

水
文

及
水

質
」

「
土

壤
」

「
地

形
及

地
質

」
「

廢
棄

物
」

「
生

態
環

境
」

「
景

觀
遊

憩
」

「
社

會
經

濟
」

「
交

通
」

「
文

化
資

產
」

「
環

境
衛

生
」

及
「

溫
室

氣
體

」
等

環
境

項
目

，
進

行
調

查
、

預
測

、
分

析
及

評
定

，
並

就
可

能
影

響
項

目
提

出
預

防
及

減
輕

對
策

。
經

評
估

後
本

案
對

環
境

資
源

、
或

環
境

特
性

並
無

顯
著

不
利

之
影

響
。

三
、

對
保

育
類

或
珍

貴
稀

有
動

植
物

之
棲

息
生

存
，

有
顯

著
不

利
之

影
響

者
。

本
案

依
據

行
政

院
環

境
保

護
署

公
告

之
「

動
物

生
態

評
估

技
術

規
範

」
及

「
植

物
生

態
評

估
技

術
規

範
」

等
調

查
方

法
，

綜
整

調
查

、
預

測
、

分
析

結
果

，
經

評
估

本
計

畫
對

保
育

類
動

物
或

稀
有

植
物

之
棲

息
生

存
，

無
顯

著
不

利
之

影
響

。
四

、
有

使
當

地
環

境
顯

著
逾

越
環

境
品

質
標

準
或

超
過

當
地

環
境

涵
容

能
力

者
。

本
計

畫
施

工
及

營
運

期
間

之
空

氣
品

質
、

噪
音

與
振

動
、

水
文

及
水

質
、

廢
棄

物
、

交
通

等
環

境
項

目
評

估
結

果
均

符
合

相
關

環
境

品
質

標
準

，
並

採
行

相
關

減
輕

對
策

，
經

評
估

本
案

無
使

當
地

環
境

顯
著

逾
越

環
境

品
質

標
準

或
超

過
當

地
環

境
涵

容
能

力
之

情
形

。
五

、
對

當
地

眾
多

居
民

之
遷

移
、

權
益

或
少

數
民

族
之

傳
統

生
活

方
式

，
有

顯
著

不
利

之
影

響
者

。

本
案

為
新

建
工

程
案

，
故

無
徵

收
、

拆
遷

之
土

地
、

地
上

物
及

受
影

響
人

口
。

六
、

對
國

民
健

康
或

安
全

，
有

顯
著

不
利

之
影

響
者

。

基
地

預
計

於
C

1基
地

計
畫

興
建

1棟
地

上
61

層
之

建
物

，
規

劃
為

商
場

百
貨

、
電

影
院

、
辦

公
室

、
美

術
館

、
設

備
空

間
；

D
1東

半
街

廓
基

地
計

畫
興

建
1棟

76
層

之
建

物
，

規
劃

為
商

場
百

貨
、

停
車

場
、

會
議

中
心

、
旅

館
、

辦
公

室
、

餐
廳

、
觀

景
台

、
設

備
空

間
；

C
1及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間
之

重
慶

北
路

上
方

規
劃

公
益

性
空

間
，

為
都

市
地

區
常

見
之

開
發

內
容

，
施

工
及

營
運

期
間

無
運

作
「

健
康

風
險

評
估

技
術

規
範

」
定

義
之

危
害

性
化

學
物

質
，

對
國

民
健

康
或

安
全

無
顯

著
不

利
之

影
響

。
七

、
對

其
他

國
家

之
環

境
，

有
顯

著
不

利
之

影
響

者
。

本
案

開
發

後
為

商
場

百
貨

、
電

影
院

、
辦

公
室

、
美

術
館

、
停

車
場

、
會

議
中

心
、

旅
館

、
餐

廳
、

觀
景

台
及

設
備

空
間

之
用

途
，

可
帶

動
區

域
整

體
發

展
。

對
其

他
國

家
之

環
境

，
應

無
顯

著
不

利
之

影
響

。

是
否
應
繼
續
進
行
第
二
階
段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表

79
80

敬
請

指
教

簡
報

結
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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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審
查
委
員
會

第
二
次
審
查
會

簡
報

11
0年

3月

臺
北
市
西
區
門
戶
計
畫
臺
北
車
站
特
定
專
用
區

C
1/

D
1(
東
半
街
廓

)土
地
開
發
案

環
境
影
響
說
明
書

開
發
單
位
：
台
北
雙
星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規
劃
單
位
：
三
大
聯
合
建
築
師
事
務
所

評
估
單
位
：
黎
明
興
技
術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2

目
錄

一
、

前
言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..

..
P.

3

二
、

開
發

內
容

說
明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..

..
P.

5

三
、

第
一

次
審

查
會

審
查

結
論

及
環

說
書

(初
稿

修
訂

本
)書

面
審

查
意

見

(一
)空

污
防

制
說

明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

P.
18

(二
)植

栽
規

劃
說

明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...
..

P.
21

(三
)交

通
影

響
說

明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

P.
26

(四
)節

能
減

碳
說

明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..

...
...

P.
35

(五
)再

生
建

材
說

明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

P.
38

(六
)認

購
綠

能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…

…
...

...
..

P.
40

(七
)賸

餘
土

石
方

說
明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P.

42

(八
)廢

棄
物

處
理

說
明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P.

45

前
言

3

前
言


本

案
「

臺
北

市
西

區
門

戶
計

畫
臺

北
車

站
特

定
專

用
區

C
1/

D
1(

東
半

街
廓

)
土

地
開

發
案

」
環

境
影

響
說

明
書

(初
稿

)於
10

9年
9月

23
日

掛
件

至
目

的
事

業
主

管
機

關
(臺

北
市

政
府

都
市

發
展

局
、

觀
光

傳
播

局
、

文
化

局
)。


本

次
會

議
簡

報
係

依
據

第
一

次
審

查
會

審
查

結
論

及
環

說

書
(初

稿
修

訂
本

)書
面
審
查
意
見
修
正
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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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發

內
容

說
明

5

基
地
地
理
位
置

6


C

1基
地

位
於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
公
園

段
一

小
段

18
8-

6、
18

8-
11
、

18
8-

16
、

18
8-

18
、

18
8-

29
地

號
共

五
筆

土
地

。


D

1東
半

街
廓

基
地

位
於

臺
北
市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19
2、

19
2-

15
、

19
2-

16
、

19
2-

20
、

19
2-

21
及

19
2-

22
地
號
共
六
筆
土
地
。

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為
「
聯
合
開

發
區

(捷
)」

。


行
政
轄
區
屬
於
「
臺
北
市
中

正
區
黎
明
里
、
光
復
里
」
。


基

地
現

況
為

桃
園

機
場

捷
運

A
1 
台

北
車

站
。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北
平

西
路

基
地
現
況
照
片

7


基

地
現

況
為

桃
園

機
場

捷
運

A
1 
台

北
車

站
。


為

2棟
地

上
2層

之
建
築
。

1
2

3
4

6

5

7
8

1
2 3

4

5
6 7

8

C
1

D
1東

半
街

廓
重

慶
北

路
上

下
方

公
益

性
空

間

基
地

面
積

13
,0

78
m

2
18

,5
15

m
2

--
設

計
建

蔽
率

61
.6

7%
61

.6
7%

--

設
計

建
築

面
積

8,
06

4.
8m

2
11

,4
17

.5
m

2
--

實
設

總
容

積
15

0,
39

7m
2

21
2,

92
2.

5m
2

--
總

允
建

容
積

率
1,

15
0%

1,
15

0%
--

總
樓

地
板

面
積

21
2,

97
6m

2

(含
地

下
室

19
,5

63
.2

7m
2 )

 
35

2,
30

6m
2

(含
地

下
室

44
,6

25
m

2 )
 

16
,3

35
.0

9 
m

2

(含
地

下
室

5,
74

0m
2 )

合
計

58
1,

61
7.

09
m

2
(含

已
完

成
之

地
下

室
面

積
69

,9
28

.2
7m

2 )

建
築

配
置

計
畫

興
建

1棟
地

上
56

層
之

建
物

，
規

劃
為

商
場

百
貨

、
電

影
院

、
辦

公
室

、
設

備
空

間
、

公
益

空
間

計
畫

興
建

1棟
74

層
之

建
物

，
規

劃
為

商
場

百
貨

、
停

車
場

、
會

議
中

心
、

旅
館

、
辦

公
室

、
城

市
美

術
展

覽
館

、
餐

廳
、

觀
景

台
、

設
備

空
間

、
公

益
空

間

公
益

性
空

間

建
築

物
高

度
28

0m
36

0m
--

汽
車

停
車

位
實

設
1,

51
9席

(含
已

完
成

之
地

下
室

車
位

)
--

機
車

停
車

位
實

設
50

0席
(均

已
完

成
之

地
下

室
機

車
停

車
位

)
--

裝
卸

停
車

位
實

設
34

席
(含

已
完

成
之

地
下

室
車

位
)(
環

說
資

料
實

設
40

席
)

--

綠
覆

率
69

.4
3%

66
.8

%
--

建
築
規
劃

8
註

：
此

為
初

步
規

劃
，

後
續

依
建

築
執

照
核

准
圖

說
為
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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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用
用
途

9

D
1

C
1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0
m
   
  2
5
   
  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0
0
m

現
況

地
下

室
開

挖
範

圍
與

基
地

套
匯

10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2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0
0
m

基
地

範
圍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
本

計
畫

預
計

於
桃

園
捷

運
(機

場
線

)A
1站

(台
北

車
站

)用
地

上
之

交
通

基
礎

建
設

(第
一

階
段

)上
方

興
建

大
樓

，
地

下
室

已
開

挖
完

成
。


因

於
基

地
南

側
設

置
臺

北
長

廊
及

D
1東

半
街

廓
地

下
層

上
方

之
裙

樓
擴

大
區

域
，

故

將
有

少
量

挖
方

。


交

通
基

礎
建

設
也

已
考

量
未

來
大

樓
興

建
所

須
載

重
，

後
續

將
配

合
相

關
法

令
辦

理
。

註
1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註

2：
綠

覆
率

=
綠

覆
面

積
/可

綠
化

面
積

。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2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1
0
0
m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忠
孝

西
路

一
段

11

1F
平

面
配

置
圖


綠

覆
率

：
C

1=
69

.4
3%

；
D

1東
半

街
廓

=
66

.8
%

交
六

交
八

12

綠
化

示
意

圖
(4

~5
F

)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
13

層
樓

以
下

之
露

台
陽

台
進

行
3D

植
栽

規
劃


5樓

以
下

低
樓

層
以

原
生

蜜
源

植
物

為
主

，
增

加
蝶

類
停

棲
覓

食
空

間


5-
13

層
樓

則
以

原
生

樹
種

為
主

，
增

加
都

市
鳥

種
或

其
他

飛
越

鳥
類

停
棲

空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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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綠
化

示
意

圖
(9

F
，

9F
東
側
，

11
F
，

13
F

)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9F
9F

東
側

11
F

13
F

景
觀

綠
化

圖
(屋

頂
層

)

14

C
1

D
1東

半
街

廓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建
物
外
觀
模
擬
透
視
圖

15
註

：
此

為
初

步
規

劃
，

後
續

依
建

築
執

照
核

准
圖

說
為

準
。

建
物
外
觀
模
擬
透
視
圖

16
註

：
此

為
初

步
規

劃
，

後
續

依
建

築
執

照
核

准
圖

說
為
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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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
(一
)空

污
防

制
說

明

(二
)植

栽
規

劃
說

明

(三
)交

通
影

響
說

明

(四
)節

能
減

碳
說

明

(五
)再

生
建

材
說

明

(六
)認

購
綠
能

(七
)賸

餘
土
石
方
說
明

(八
)廢

棄
物
處
理
說
明

第
一
次
審
查
會
審
查
結
論
及

環
說

書
(初

稿
修
訂
本

)書
面
審
查
意
見

18

(一
)空

污
防

制
說
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第

一
次

審
查

會
議

結
論

，
有

關
空

污
防

制
提

出
因

應
方

案
。

敏
感

受
體

T
H

C
增

量
(p

pm
)

N
M

H
C
增

量
(p

pm
)

IS
C

S
T

3模
擬

A
E

R
M

O
D
模

擬
IS

C
S

T
3模

擬
A

E
R

M
O

D
模

擬
臺

北
車

站
0.

01
3

0.
00

3
0.

00
6

0.
00

1
市

立
醫

院
中

興
院

區
0.

00
9

0.
00

2
0.

00
4

0.
00

06
福

星
國

小
0.

00
8

0.
00

2
0.

00
4

0.
00

01
背

景
值

(中
山

測
站

)
1.

99
~2

.5
2

0.
06

~0
.2

3
19

餐
飲
業
分
佈
及
排
油
煙
控
制


依

臺
北

市
政

府
環

境
保

護
局

-餐
飲

業
污

染
防

制
技

術
宣

導
手

冊
，

餐
飲

業
類

型

區
分

為
中

式
(1

12
家

)、
西
式

(4
4家

)、

日
式

(2
6家

)、
速

食
(4
家

)、
複

合
式

(6

家
)及

其
他

(1
0家

)等
，
概

估
共

20
2家

，

總
排

氣
量

25
,7

34
.8

m
3 /

m
in
。


D

1棟
高

樓
景

觀
餐

廳
，

規
劃

排
氣

墩
2

處
設

置
於

D
1棟

屋
頂

。


其

餘
餐

廳
位

於
C

1棟
及

D
1棟

低
樓

層
，

規
劃

排
氣

百
葉

8處
設

置
於

機
械

層
向

東

、
西

兩
側

排
放

(距
地

面
72

公
尺

)。
餐

廳
排

氣
剖

面
示

意
圖

D
1

C
1

排
煙

20

空
氣
品
質
減
輕
對
策


本
案
各
餐
飲
設
施
，
於
排
油
煙
系
統
中
設
置
除
油
煙
罩
與
油
煙
靜
電

處
理
機
，
集
中
收
集
後
再
去
除
油
煙
異
味

(U
V

+
O

3)
，
且
廢
氣
排
放

口
未
直
接
吹
向
鄰
近
窗
戶
、
門
或
影
響
行
人
。
並
將
依
「
餐
飲
業
空

氣
污
染
防
制
設
施
管
理
辦
法
」

(1
10
年

2月
5日

發
布

)確
實
辦
理
。


餐
廳
廚
房
採
負
壓
設
計
，
可
防
止
油
煙
飄
散
至
用
餐
區
。
用
餐
區
依

室
內
空
氣
品
質
管
理
法
辦
理
。


施
工
期
間
承
諾
設
置

P
M

2.
5微

型
感
測
器
，
監
測
開
挖
及
出
土
期
間
之

P
M

2.
5，

以
保
障
勞
工
環
境
安
全
衛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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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

(二
)植

栽
規

劃
說
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第

一
次

審
查

會
議

結
論

，
有

關
植

栽
規

劃
提

出
因

應
方

案
。

22

植
栽
規
劃
說
明


本
案
立
體
綠
化
植
栽
槽
將
留
設
適
當
寬
度
、
並
規
劃
樓
板
降
板
深
度
（
喬

木
覆

土
1.

5m
、

灌
木

0.
6m

、
地

被
0.

3m
)。


同
時
兼
顧
樓
板
防
水
及
優
良

排
水
系
統

。


槽
內
設
置
透
氣
管
。


考
量
陽
性
及
陰
性
植
栽
特
性
，
植
栽
選
擇

評
估
耐
風
、
耐
陰

性
樹
種
。


基
地
北
側
種
植
紅
楠
。


南
側
配
合
空
間
規
劃
種
植
苦
楝
、
楓

香
、
樟
樹
等
樹
種
。


東
側
考
量
為
受
風
面
因
此
種
植
抗
風

之
小
喬
木
黃
槐
、
石
斑
木
、
台
灣
冬

青
等
。


西
側
則
因
腹
地
不
足
並
未
規
劃
喬
木

配
置
。

23

1F
植

栽
配

置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2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0
0
m

24

9F
植

栽
配

置


植
栽
區
內
以
複
層
植
栽
配
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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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

自
然
度
分
析


施

工
前

後
，

人
工

建
物

約
有

0.
18

公
頃
變
更
為
人
工
植
栽
。


人

工
植

栽
增

加
約

整
體

的
5.

08
%

植
被
類
型

施
工
前

完
工
後

變
遷
差
異

面
積

(h
a)

比
例

(%
)

面
積

(h
a)

比
例

(%
)

面
積

(h
a)

比
例

(%
)

人
工

植
栽

(自
然

度
2)

0.
42

13
.3

3
0.

58
18

.4
1

0.
18

5.
08

人
工

建
物

(自
然

度
0)

2.
73

86
.6

7
2.

57
81

.5
9

-0
.1

8
-5

.0
8

總
計

3.
15

10
0.

00
3.

15
10

0.
00

-
-

施
工

前
施

工
後

(計
畫

區
內

各
樓

層
綠

化
面

積
疊

合
圖

)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第

一
次

審
查

會
議

結
論

，
有

關
交

通
影

響
提

出
因

應
方

案
。

2

人
行

動
線

處
理

應
更

積
極

整
合

週
邊

未
來

發
展

彈
性

。
(1

)本
計

畫
人

行
動

線
處

理
著

重
於

基
地

週
邊

，
然

本
計

畫
為

車
站

特
定

區
第

一
個

開
發

計
畫

，
建

議
從

整
體

架
構

，
提

出
行

人
行

動
線

構
想

，
預

留
與

週
邊

及
未

來
開

發
銜

接
的

彈
性

。
(2

)本
基

地
獨

立
於

週
邊

開
發

大
樓

，
需

積
極

思
考

未
來

整
合

的
機

制
。

3
強

化
增

加
停

車
供

給
的

合
理

性
說

明
。

4

基
地

周
邊

主
幹

道
服

務
水

準
不

佳
，

需
要

有
更

積
極

的
建

議
作

為
。

(1
)承

德
路

與
鄭

州
路

口
現

況
及

未
來

晨
昏

峰
均

呈
現

F
級

，
週

邊
道

路
系

統
可

靠
度

仍
需

改
善

。
(2

)週
邊

道
路

服
務

狀
況

不
佳

雖
不

應
該

限
制

本
基

地
開

發
，

然
應

該
從

整
體

發
展

角
度

提
出

配
套

建
議

，
包

括
停

車
管

理
政

策
、

整
體

行
人

通
廊

策
略

、
聯

合
交

通
協

調
管

理
機

制
。

5
請

說
明

交
通

異
常

狀
況

的
處

理
機

制
。

雖
然

交
通

評
估

顯
示

入
場

車
無

延
滯

狀
況

，
但

此
為

正
常

狀
況

，
若

為
大

型
活

動
期

間
，

或
週

邊
道

路
發

生
事

故
狀

況
，

仍
應

該
建

立
應

變
機

制
。

26

(三
)交

通
影

響
說

明

現
況
周
邊
停
車
供
需
分
析


針

對
臺

北
車

站
特

定
專

用
區

，
進

行
平

假
日

長
時

段
調

查
(0

7-
22
時

)


停

車
需

供
比

近
達

飽
和

，
平

日
約

88
.9

%
、

假
日

約
75

.2
%


P

1、
P

7及
P

8停
車

場
需

供
比

>
10

0%
，

尖
峰

小
時

有
排

隊
等

候
車

輛
溢

流
現

象


幾

乎
無

餘
裕

車
位

可
吸

納
衍

生
之

停
車

需
求

停
車

場
名

稱
供

給
需

求
需

供
比

平
日

假
日

平
日

假
日

P1
市

民
大

道
(公

中
段

)
18

4
20

3
21

4
11

0.
3%

11
6.

3%
P2

交
九

轉
運

站
55

1
49

4
54

3
89

.7
%

98
.5

%
P3

市
民

大
道

地
下

街
40

0
35

0
33

3
87

.5
%

83
.3

%
P4

市
民

大
道

(塔
城

段
)

25
2

22
9

24
5

90
.9

%
97

.2
%

P5
台

鐵
東

側
25

8
21

9
12

3
84

.9
%

47
.7

%
P6

Ｋ
區

地
下

街
19

6
16

8
70

85
.7

%
35

.7
%

P7
台

鐵
西

側
地

下
街

18
5

18
7

17
8

10
1.

1%
96

.2
%

P8
台

鐵
平

面
98

10
7

90
10

9.
2%

91
.8

%
總

計
2,

12
4

1,
88

8
1,

59
8

88
.9

%
75

.2
%

P8
 台

鐵
平

面
停

車
溢

流
示

意
圖

27
28

停
車
供
需
說
明
及
改
善
措
施


台

北
市

現
況

綠
運

具
使

用
率

約
為

60
%
，

20
30

年
台

北
市

目
標

將
綠

運
具

提
升

為
70

%


本

案
配

合
市

政
府

政
策

目
標

，
更

以
綠

運
具

提
升

至
80

%
進

行
規

劃
，

朝
向

停
車

減
量

設
計

，
經

評
估

停
車

供
給

仍
不

足
68

3席
。

1.
依

循
TO

D
願

景
，

重
塑

提
升

台
北

車
站

特
定

區
周

邊
人

行
環

境
2.

建
置

台
北

長
廊

空
橋

，
串

聯
東

西
向

人
行

動
線

3.
基

地
預

留
空

間
串

聯
南

北
向

、
後

站
商

業
空

間
4.

規
劃

台
北

車
站

地
下

層
往

返
基

地
之

人
行

導
引

牌
面

人
本
交
通

1.
國

內
首

創
規

劃
「

綠
色

友
善

示
範

停
車

專
區

」
2.

規
劃

共
享

車
停

車
位

(含
充

電
樁

)及
交

通
商

務
車

接
送

運
轉

區
3.

規
劃

電
動

車
位

、
婦

幼
車

位
、

無
障

礙
車

位
專

區
，

規
劃

數
量

優
於

現
有

法
規

綠
色
友
善
示
範
停
車
專
區

科
技
管
理

停
車
減
量

1.
國

內
首

座
建

物
停

車
場

實
施

科
技

管
理

2.
辦

公
室

等
固

定
車

位
採

尖
峰

單
雙

號
分

流
管

制
，

減
輕

周
邊

交
通

壓
力

3.
納

入
TO

D
及

M
aa

S等
先

進
交

通
管

理
策

略
4.

擬
設

置
停

車
場

C
M

S導
引

牌
面

，
配

合
台

北
車

站
特

定
區

整
體

停
車

導
引

系
統

1.
台

北
市

政
府

目
標

於
20

30
年

達
成

綠
運

具
70

%
2.

本
案

以
綠

運
具

80
%

為
目

標
，

規
劃

停
車

空
間

3.
增

設
停

車
數

量
自

89
8席

汽
車

位
調

降
至

69
9席

(6
F：

11
7席

、
7F

~
9F

：
58

2席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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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車
供
需
說
明
及
改
善
措
施


於

6F
~9

F
規

劃
停

車
空

間


其

中
6F

規
劃

婦
幼

車
位

、
無

障
礙

車
位

、
電

動
車

位
、

共
享

車
停

車
位

及
商

務
車

接

駁
區

。


整

層
停

車
位

皆
規

劃
充

電
柱

以
鼓

勵
綠

色
運

具
使

用
。


後

續
研

擬
實

質
大

眾
運

輸
鼓

勵
策

略
，

以
移

轉
私

人
運

具
。

30

停
車
供
需
說
明
及
改
善
措
施


適

度
移

轉
停

車
需

求
及

活
化

周
邊

大
型

停
車

場
使

用


洛

陽
停

車
場

尖
峰

小
時

仍
約

有
50

0席
汽

車
位

空
位


僅

保
留

部
分

必
要

之
固

定
車

位
，

移
轉

其
他

辦
公

人
員

之

車
輛

停
放

至
洛

陽
停

車
場

，
再

搭
乘

交
通

商
務

車
(7
人

座
)

宣
導
員
工
開
車
族
群
停
放
至
周
邊
洛
陽
停
車
場
，
降
低
辦
公
室
停
車
需
求

31

人
行
動
線
說
明


本

案
基

地
臨

路
側

皆
規

劃
留

設
人

行
道

，
其

人
行

道
可

連
接

基
地

周
邊

之
人

行
步

道
，

提
供

舒
適

人
行

空
間

，
人

行
動

線
便

捷
。


現

有
之

地
下

連
通

道
已

有
留

設
出

口
於

市
民

大
道

側
，

可
串

連
北

向
後

站
商

圈


另

擬
於

C
1基

地
與

D
1基

地
間

重
慶

北
路

上
方

規
劃

國
門

客
廳

、
基

地
南

側
與

交
六

、
交

八
廣

場
間

規
劃

立
體

連
通

空
橋
，

可
提

供
舒

適
安

全
之

人
行

環
境

，
減

少
人

車
交

織
。

交
八

交
六

後
站

商
圈

後
站

商
圈

西
區

停
車
場

北
門

鐵
道

+
博

物
館

臺 北 車 站

32

立
體
人
行
動
線
串
連
說
明


本

案
預
留
立
體
人
行
空
橋
之
空
間

，
視
鄭
州
路
以
北
都
更
後
之
情
形
，
可
由
本

案
基
地
連
通
鄭
州
路
以
北
地
區
，
提
供
立
體
人
行
動
線
串
連
南
北
向
。


提
升
民
眾
步
行
舒
適
性
與
可
及
性
，
人
車
動
線
分
流
，
降
低
衝
突
，
提
升
交
通

安
全
性
與
效
率
性
。

預
留
立
體
人
行
空
橋
之
空
間

重 慶 北 路

太
原

路
廣

場
都

更
建

物
共

構

方
案

1

方
案

2

註
：

有
關

周
邊

人
行

環
境

改
善

，
已

另
案

針
對

C
1D

1基
地

周
邊

人
行

空
間

環
境

議
題

進
行

盤
點

及
改

善
，

後
續

將
規

劃
成

果
提

供
給

市
政

府
作

為
施

政
參

考
。

本
案

僅
就

人
行

空
橋

串
連

至
後

站
之

精
神

，
初

步
列

出
方

案
1及

方
案

2等
兩

種
可

能
性

，
後

續
實

質
設

置
位

置
應

以
該

計
畫

之
規

劃
成

果
為

準
。

臺
北
長
廊

連
接
交
八

連
接
交
六

往 台 北 車 站

人
行

空
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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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車
場
滿
場
機
制


特
殊
活
動
舉
辦
期
間
車
潮
較
多
，
當
停
車
數
量
達
滿
場
機
制
時
將
執
行
疏
導
計

畫
及
管
制
措
施
。


如
達
管
制
門
檻
將
封
閉
停
車
場
禁
止
車
輛
進
場
，
以
牌
面
、

C
M

S
看
板
、
官
網

宣
導
等
導
引
至
鄰
近
停
車
場
停
車
，
並
宣
導
民
眾
多
利
用
大
眾
運
具
前
往
。

01
02

03
綠
燈
情
境
(停
車
場
使
用
率

皆
低
於
75
%
)


開

放
基

地
停

車
場

供
使

用
。


安

排
保

全
人

員
於

停
車

場
出

入
口

引
導

車
輛

進
離

場
。


安

排
保

全
人

員
於

停
車

場
出

入
口

導
引

民
眾

前
往

備
用

停
車

場
。


提

前
安

排
舉

牌
人

員
導

引
車

輛
前

往
備

用
停

車
場

，
避

免
過

多
車

輛
於

停
車

場
出

入
口

排
隊

進
場

。


發
布

滿
場

資
訊

於
官

網
、

社
群

媒
體

、
基

地
周

圍
C

M
S、

警
廣

。


封

閉
基

地
內

部
停

車
場

，
禁

止
車

輛
繼

續
排

隊
進

場
。


發

布
滿

場
資

訊
於

官
網

、
社

群
媒

體
、

基
地

周
圍

C
M

S
、

警
廣

。


安
排

保
全

人
員

於
停

車
場

出
入

口
導

引
民

眾
前

往
備

用
停

車
場

。


安
排

舉
牌

人
員

導
引

車
輛

前
往

備
用

停
車

場
，

避
免

過
多

車
輛

於
停

車
場

出
入

口
排

隊
進

場
。


俟

剩
餘

汽
車

位
數

恢
復

20
%

以
上

，
重

新
開

放
停

車
場

。

黃
燈
情
境
(使
用
率
達
75
%
)

紅
燈
情
境
(基
地
兩
處
停
車
場

使
用
率
皆
達
90
%
)

34

交
通
疏
導
人
員
規
劃


為
降
低
特
殊
活
動
期
間
衍
生

車
流
對
鄰
近
道
路
之
影
響
，

將
配
置
大
量
人
力
疏
導
交
通

，
擬
定
疏
導
人
力
包
含
周
邊

路
口
交
通
疏
導
及
路
邊
停
車

疏
導
。


初
估
需
義
交
協
勤
路
口
約

9

處
，
考
量
部
分
路
口
現
況
已

有
義
交
，
未
來
商
場
舉
辦
特

殊
活
動
前
，
將
依
規
定
提
送

交
通
維
持
計
畫
至
交
通
局
送

審
，
義
交
協
勤
點
位
及
負
擔

費
用
將
視
結
論
辦
理
。

35

(四
)
節

能
減

碳
說
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第

一
次

審
查

會
議

結
論

，
有

關
節

能
減

碳
提

出
因

應
方

案
。

2
請

補
充

說
明

本
案

植
栽

對
於

減
碳

量
之

貢
獻

。

節
能
減
碳
說
明


溫

室
氣

體
排

放
增

量
(C

P
)估

算
（

含
施

工
及

營
運

階
段

）
：

建
材

生
產

運
輸

階
段

、
營

建
施

工
階

段
、

日
常

耗
電

量
、

日
常

耗
水

量
、

日
常

交
通

運
輸

、
日

常
垃

圾
量

、
拆

除
解

體
階

段
。


本

案
溫

室
氣

體
排

放
增

量
(C

P
)總

計
為

1,
72

7,
05

8,
96

6
(k

g)
。


本

案
碳

中
和

(減
碳

量
)分

析
(C

N
)

=
T

C
O

2+
T

C
O

2e
+

T
C

O
2w

1+
T

C
O

2w
2+

T
C

O
2m

+
T

C
O

2t
2+

T
C

O
2s

1+
T

C
O

2s
2

=
87

0,
18

0,
75

7

•
1.
綠

化
量

指
標

固
定

量
T

C
O

2(
k

g)
=

 7
6,

36
0

•
2.
日

常
節

能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e
(k

g)
=

 2
03

,1
43

,3
62

•
3.
水

資
源

指
標

節
流

減
碳

效
益

T
C

O
2w

1(
k

g)
=

 2
,2

83
,0

02

•
4.
水

資
源

指
標

開
源

減
碳

效
益

T
C

O
2w

2(
k

g)
=

 4
81

,7
34

•
5.
施

工
階

段
建

材
選

用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m
(k

g)
=

 4
62

,9
47

,3
56

•
6.
電

動
汽

機
車

運
輸

減
碳

效
益

T
C

O
2t

2(
k

g)
=

 1
89

,4
15

,9
70

•
7.
資

源
回

收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s
1(

k
g)

=
 1

82
,0

36
,6

89

•
8.
拆

除
解

體
廢

鋼
回

收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s
2(

k
g)

=
 7

9,
12

6


減

碳
率

＝
C

N
/C

P
=

87
0,

18
0,

75
7÷

1,
72

7,
05

8,
96

6
=

50
.3

9%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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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
物
固
碳
量
計
算

植
物
固
碳
量

G
i=

1,
90

9 
kg

/y
r

38

(五
)再

生
建

材
說
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第

一
次

審
查

會
議

結
論

，
有

關
再

生
建

材
提

出
因

應
方

案
。

2
綠

建
築

規
劃

原
則

衍
生

之
承

諾
事

項
請

納
入

環
境

保
護

對
策

，
並

補
充

說
明

其
檢

核
方

式
，

以
「

多
採

用
再

生
建

材
」

為
例

，
後

續
之

監
督

查
核

機
制

便
不

甚
明

確
。

再
生
建
材
說
明


本
案
將
申
請
綠
建
築
標
章
，
以
及
美
國
綠
建
築
協
會

L
E

E
D
金
級
標
章
。


配
合
「
綠
建
築
標
章
」
二
氧
化
碳
減
量
指
標

1.
除

室
內

裝
修

外
，

於
主

體
結

構
將

使
用

符
合

綠
建

築
認

定
之

高
性

能
混
凝
土
，
並
達
使
用
比
例

80
%
。


屆

時
綠

建
築

標
章

評
定

報
告

書
-二

氧
化

碳
減

量
指

標
將

有
混

凝
土

配
比
表
供
查
核
。


配
合
美
國
綠
建
築
協
會

L
E

E
D
材
料
與
資
源
指
標
至
少
做
到
以
下
幾
項
：

1.
20
個
以
上
的
建
材
需
有
環
境
產
品
聲
明

(E
P

D
)。


屆

時
提

供
美

國
綠

建
築

標
章

-
材

料
與

資
源

指
標

E
PD

(E
nv

ir
on

m
en

ta
lP

ro
du

ct
D

ec
la

ra
ti

on
)證

明
供
查
核
。

2.
50

%
建

材
總

預
算

的
產

品
將

符
合

第
三

方
認

證
比

同
級

產
品

大
幅

減
少
溫
室
效
應
或
破
壞
臭
氧
層
等
。


屆

時
提

供
美

國
綠

建
築

標
章

-材
料

與
資

源
指

標
之

第
三

方
認

證
文

件
供
查
核
。

39
40

(六
)認

購
綠

能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第

一
次

審
查

會
議

結
論

，
有

關
認

購
綠

能
提

出
因

應
方
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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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購
綠
能


本
案
依
經
濟
部
所
頒
布
之
「
再
生
能
源
發
展
條
例
」
及
「
一
定
契

約
容
量
以
上
之
電
力
用
戶
應
設
置
再
生
能
源
發
電
設
備
管
理
辦
法

」
(1

09
年

12
月

31
日
發
布

)檢
討
，
應
設
置

10
%
義
務
契
約
容
量

=
36

,7
50

×
10

%
=

3,
67

5瓩
之
發
電
量
。
並
以
下
列
方
式
達
成
所
需
：


本
案
於
裙
樓
露
臺
規
劃
設
置
太
陽
能
板
等
再
生
能
源
發
電
設
備
。


於
地
下
空
間
設
置
儲
能
裝
置
，
設
置
完
成
後
可
利
用
離
峰
電
力
進

行
儲
能
。


購
買
再
生
能
源
電
力
及
憑
證
。

(年
購
買
額
度

=
義
務
裝
置
量
×

1,
25

0度
/瓩

)


購
買
綠
電
不
足
時
依
再
生
能
源
發
展
條
例
選
擇
繳
納
代
金
。

(年
繳
交
金
額

=
未
履
行
義
務
裝
置
量
×2

,5
00
度

/瓩
×當

年
度
代
金
費

率
(經

濟
部
能
源
局

11
0年

太
陽
光
電
費
率
為

4.
0元

/度
))

42

(七
)賸

餘
土

石
方

說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有

關
剩

餘
土

石
方

(C
1土

方
、

D
1土

方
)合

計
3,

68
0 

m
3 ，

建
議

宜
說

明
其

計
算

方
式

及
依

據
為

何
，

並
補

充
說

明
其

暫
存

區
對

於
環

境
影

響
及

管
理

方
式

。

2
P.

7-
32

請
列

出
合

法
且

有
餘

裕
量

之
土

石
方

處
理

場
候

選
名

單
及

相
關

資
料

。

43

賸
餘
土
石
方
量


原
規
劃
基
地
南
側
設
置
臺
北
長
廊
及

D
1東

半
街
廓
地
下
層
上
方
之

裙
樓
擴
大
區
域
，
故
將
有
少
量
挖
方
。


現
另
為
提
高
行
人
通
行
品
質
，
臺
北
長
廊
由
原

6m
寬
增
加
至

10
m
寬

、
增
加
迴
廊
與

C
1D

1裙
樓
串
聯
、
向
南
跨
越
北
平
西
路
與
交
六

/交
八
連
結
及
向
東
延
伸
至
台
北
車
站
，
考
量
結
構
載
重
需
求
，
保
守
以

厚
板
基
礎
概
估
，
且
部
分
區
域
需
配
合
新
增
基
樁
。
預
估
如
下
：

1.
C

1土
方
量
由

56
0m

3 增
為

4,
48

9.
2 

m
3 。

2.
D

1土
方
量
由

3,
12

0m
3 增

為
16

,8
73

 m
3 。

3.
新
增
交
六
土
方
量

2,
86

2.
45

 m
3 。

4.
新
增
交
八
土
方
量

1,
87

7.
7 

m
3 。

5.
新
增
東
延
段
基
礎
土
方
量

1,
71

0.
3 

m
3 。

6.
總
計
賸
餘
土
石
方
量
為

27
,8

12
.7

 m
3 。


施
工
階
段
廢
棄
土
石
方
以
即
挖
即
運
方
式
，
不
於
區
內
儲
存
廢
棄
土

石
方
。

項 次
縣 市

場
所

名
稱

B
1~

B
7核

准
處

理
量

(年
)

B
6~

B
7核

准
處

理
量

(年
)

營
運

期
限

收
受

土
質

1

臺 北 市

希
望

城
堡

土
石

方
及

營
建

混
合

物
資

源
處

理
場

(達
宸

工
程

實
業

有
限

公
司

)
14

40
00

0
0

20
21

/0
5/

15
B

1、
B

2-
1、

B
2-

2、
B

2-
3、

B
3、

B
4、

B
5、

B
6、

B
7

2
好

名
賸

餘
土

石
方

及
營

建
混

合
物

資
源

處
理

場
28

00
00

0
20

21
/1

2/
10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

3
亞

太
營

建
賸

餘
土

石
方

及
營

建
混

合
物

資
源

處
理

場
64

16
64

0
20

22
/0

3/
17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、
B

6、
B

7

4
磊

駿
土

石
方

餘
土

（
含

泥
漿

處
理

）
堆

置
處

理
場

57
28

80
0

20
22

/0
7/

28
B

1、
B

2-
1、

B
2-

2、
B

2-
3、

B
3、

B
4、

B
5、

B
6、

B
7

5
德

展
土

石
方

及
營

建
混

合
物

處
理

場
40

21
68

0
20

23
/0

3/
27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
6

國
際

土
石

方
資

源
堆

置
處

理
場

11
13

02
4

52
37

76
20

21
/0

7/
19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、
B

6、
B

7

7
天

邑
營

建
賸

餘
土

石
方

及
營

建
混

合
物

資
源

處
理

場
46

65
60

0
20

20
/1

2/
24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

8
華

冠
賸

餘
土

石
方

資
源

場
66

52
80

0
20

21
/0

1/
14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
9

新 北 市

宗
記

興
業

有
限

公
司

29
20

00
0

20
20

/1
0/

05
B

1、
B

2-
1、

B
2-

2、
B

2-
3、

B
3、

B
5、

B
6、

B
7

10
新

五
營

建
剩

餘
土

石
方

資
源

處
理

場
36

13
50

0
20

21
/0

4/
13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、
B

6、
B

7
11

興
磊

營
建

剩
餘

土
石

方
資

源
處

理
場

36
13

50
36

13
50

20
21

/0
1/

12
B

1、
B

2-
1、

B
2-

2、
B

2-
3、

B
3、

B
4、

B
5、

B
6、

B
7

12
嘉

寶
營

建
剩

餘
土

石
方

資
源

處
理

場
36

13
50

0
20

22
/1

2/
28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

13
林

口
後

坑
土

石
方

資
源

堆
置

場
(最

終
填

埋
)

85
48

72
1

0
20

21
/0

7/
31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、
B

6

14
淳

家
土

石
方

資
源

堆
置

場
73

00
00

0
20

23
/0

3/
31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、
B

6、
B

7
15

世
芳

營
建

工
程

剩
餘

土
石

方
處

理
場

36
13

50
0

20
22

/1
2/

13
B

1、
B

2-
1、

B
2-

2、
B

6、
B

7

16
長

惟
工

業
營

建
剩

餘
土

石
方

資
源

處
理

場
36

13
50

0
20

23
/0

9/
01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、
B

6、
B

7

17
萬

里
中

幅
子

土
石

方
收

容
場

(最
終

填
埋

)
91

12
79

0
20

21
/1

2/
07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3、

B
4

18
長

聯
富

企
業

有
限

公
司

樹
林

廠
50

58
90

0
20

21
/0

3/
07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3、

B
3、

B
4、

B
5、

B
6、

B
7

19
樹

林
彭

福
段

彭
厝

小
段

土
石

方
資

源
堆

置
場

18
25

00
0

20
23

/0
1/

14
B

1、
B

2-
1、

B
2-

2、
B

5

20
遠

嘉
土

石
方

資
源

堆
置

處
理

場
36

50
00

0
20

22
/1

0/
14

B
1、

B
2-

1、
B

2-
2、

B
2-

3、
B

3、
B

4、
B

5、
B

6、
B

7
21

其
他

合
法

土
資

場
44

候
選
土
資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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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

(八
)
廢

棄
物

說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有

關
垃

圾
及

資
源

回
收

垃
圾

暫
存

區
，

建
議

宜
說

明
為

密
閉

式
或

開
放

式
空

間
，

且
是

否
具

有
通

風
設

備
，

以
避

免
造

成
垃

圾
飛

散
、

惡
臭

等
環

境
污

染
。

2
P.

7-
29

、
P.

8-
7請

補
充

說
明

廢
棄

物
貯

存
空

間
尺

寸
，

預
估

之
可

貯
存

日
數

，
以

及
防

止
臭

味
逸

散
、

病
媒

孳
生

之
相

關
措

施
。

3

P.
7-

28
營

運
期

間
所

產
生

之
廢

棄
物

主
要

為
餐

飲
業

、
商

場
、

辦
公

室
、

旅
館

之
資

源
垃

圾
、

一
般

垃
圾

及
廚

餘
等

。
請

補
充

敘
明

採
用

臺
北

市
每

人
每

日
垃

圾
產

生
量

估
算

營
運

階
段

廢
棄

物
數

量
之

合
理

性
。

請
補

充
說

明
每

日
垃

圾
產

生
量

22
,5

60
k

g估
算

方
式

。

46

廢
棄
物
量
估
算


旅
館


依
據
西
華
飯
店
廢
棄
物
調
查
表
計
算
可
得
，
本
案
旅
館
垃
圾
產
生
量
為

58
3公

斤
，
資
源
回
收
量
為

43
5公

斤
，
廚
餘
量
為

17
1公

斤
。


辦
公
室


參
考
郭
城
孟
教
授
所
著
之
「
都
市
環
境
生
態
平
衡
」
，
辦
公
室
最
大
廢

棄
物
產
生
量
約

1.
0k

g/
m

2 /
月
，
辦
公
室
樓
地
板
面
積

19
4,

36
4m

2 ，
推

估
每
日
產
生
廢
棄
物
量
約
為

6,
47

9公
斤
。


餐
飲
業
、
商
場


餐
飲
業
、
商
場
垃
圾
產
生
量
為
引
入
人
口
×每

人
每
天
垃
圾
產
生
量
，

推
估
每
日
產
生
廢
棄
物
量
約
為

9,
83

8公
斤
。


總
計


每
日
垃
圾
產
生
量

=
17

,5
06

 k
g。


每
日
垃
圾
清
運
量

=
3,

45
2 

kg
。


每
日
資
源
垃
圾
回
收
量
＝

12
,5

28
kg
。


每
日
廚
餘
回
收
量
＝

1,
52

7
kg
。

47

廢
棄
物
暫
存
空
間
檢
討


本
案
於
地
下
二
層
設
置
垃
圾
收
集
室
，
並
規
劃
垃
圾
分
類
區
，
將
資
源

垃
圾
、
一
般
垃
圾
及
廚
餘
等
分
別
進
行
收
集
。

1.
垃
圾
清
運
量

3,
45

2 
kg

/d
ay
，
以
密
度

0.
3 

to
n/

m
3 計

算
，
估
計
垃
圾

貯
存
需
求
約

14
 m

2 。
初
步
規
劃

10
0 

m
2 貯

存
空
間
，
約
可
存
放

7天
之
垃
圾
清
運
量
。

2.
資
源
回
收
以
四
大
總
類
區
分
，
每
類
以

10
m

2 貯
存
空
間
計
算
，
規

劃
約

80
m

2 貯
存
空
間
。

3.
廚
餘
量
計
算
約

1,
52

7 
kg

/d
ay
，
計
算
貯
存
需
求
約

4
m

2 ，
初
步
規

劃
40

m
2 廚

餘
貯
存
空
間
，
可
存
放
約

10
天
之
廚
餘
量
。

4.
綜
合
上
述
，
本
案
垃
圾
儲
藏
室
共
規
劃

22
0m

2 之
垃
圾
儲
存
空
間
。


檢
討
本
案
目
前
設
計

99
4m

2 之
垃
圾
暫
存
空
間
，
扣
除
應
留
設
之
垃
圾

儲
存
空
間

22
0m

2 ，
有

77
4 

m
2 做

為
清
運
操
作
空
間
及
動
線
使
用
。

48

營
運
期
間
一
般
廢
棄
物
處
理
說
明


配

置
裝

卸
位
以

利
垃

圾
車

清
運

。


採

密
閉
式

垃
圾

及
資

源
回

收
暫

存
區

，
可

有
效

避
免

垃
圾

飛
散

及
其

他
環

境
汙

染
。


空

間
設

置
通

風
排

氣
設

備
將

臭
味

排
出

。


於

垃
圾

暫
存

區
規

劃
廚

餘
冷

藏
設

備
，

減
少

臭
味

產
生

。


將

由
專

門
清

運
人

員
集

中
清

運
至

垃
圾

儲
藏

室
，

委
託
合

格
公

民
營

清
運

業
者

清
除

。

D
1垃

圾
處

理
設

施
位

置
C

1垃
圾

處
理

設
施

位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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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
請

指
教

簡
報

結
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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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審
查
委
員
會

第
三
次
審
查
會

簡
報

11
0年

5月

臺
北
市
西
區
門
戶
計
畫
臺
北
車
站
特
定
專
用
區

C
1/

D
1(
東
半
街
廓

)土
地
開
發
案

環
境
影
響
說
明
書

開
發
單
位
：
台
北
雙
星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規
劃
單
位
：
三
大
聯
合
建
築
師
事
務
所

評
估
單
位
：
黎
明
興
技
術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2

目
錄

一
、

前
言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..

..
P.

3

二
、

開
發

內
容

說
明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..

..
P.

6

三
、

第
一

次
審

查
會

審
查

結
論

及
環

說
書

(初
稿

修
訂

本
)書

面
審

查
意

見

(一
)交

通
影

響
說

明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

P.
15

(二
)節

能
減

碳
、

再
生

能
源

、
綠

建
築

說
明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...
..

P.
33

(三
)賸

餘
土

石
方

說
明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

P.
39

(四
)空

污
防

制
說

明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..

...
...

P.
43

(五
)環

境
監

測
計

畫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.

P.
48

前
言

3

前
言


本

案
「

臺
北

市
西

區
門

戶
計

畫
臺

北
車

站
特

定
專

用
區

C
1/

D
1(
東

半
街

廓
)土

地
開

發
案

」
環

境
影

響
說

明
書

(初
稿

)
於

10
9年

9月
23

日
掛

件
至

目
的

事
業

主
管

機
關

(臺
北

市
政

府

都
市

發
展

局
、

觀
光

傳
播

局
、

文
化

局
)。


本

次
會

議
簡

報
係

依
據

臺
北

市
政

府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審

查
委

員
會

第
23

5次
會

議
紀

錄
及

11
0年

03
月

29
日

臺
北

市
政

府
都

市
發

展
局

都
市

設
計

及
土

地
使

用
開

發
許

可
審

議
第

一
次

幹

事
會
會
議
記
錄
修
正
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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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


本

案
委

託
美

國
SO

M
建

築
設

計
事

務
所

負
責

全
案

規
劃

設
計

，
該

事
務

所
曾

榮
獲

20
18

年
美

國
建

築
師

協
會

榮
譽

獎
、

20
18

年
可

持
續

性
創

新
獎

，
其

代
表

作
包

括

杜
拜

哈
里

發
塔

（
世

界
最

高
建

築
）

、
科

威
特

城
阿

爾
•哈

姆
拉

大
廈

、
紐

約
世

界

貿
易

中
心

一
號

大
樓

、
上

海
金

茂
大

廈
、

東
京

中
城

大
廈

等
著

名
超

高
層

建
築

。


本

案
設

計
手

法
以

新
舊

融
合

為
出

發
點

，
採

取
現

代
形

式
與

材
料

，
同

時
擷

取
臺

灣
獨

特
的

文
化

歷
史

元
素

為
靈

感
，

創
造

臺
北

新
地

標
。

此
一

臺
灣

新
門

戶
反

映

臺
灣

友
好

、
進

取
之

精
神

，
描

繪
出

臺
北

天
際

線
，

為
西

區
打

造
新

的
城

市
名

片
。


打

造
卓

越
公

共
開

放
空

間
作

為
臺

北
的

「
客

廳
」

。
引

領
周

邊
環

境
演

變
和

成
熟

，

建
設

出
定

位
清

晰
、

內
涵

豐
富

的
公

共
領

域
。

本
案

設
計

目
標

為
：

1.
翻

轉
台

北
都

市
發

展
軸

線
、

創
造

國
家

門
戶

意
象

；

2.
重

現
台

北
歷

史
地

景
風

貌
；

3.
匯

整
都

市
景

觀
交

通
環

境
；

4.
提

升
台

北
都

會
區

交
通

運
輸

樞
紐

功
能

。

5

開
發

內
容

說
明

6

基
地
地
理
位
置

7


C

1基
地

位
於

臺
北

市
中

正
區

公
園

段
一

小
段

18
8-

6、
18

8-
11
、

18
8-

16
、

18
8-

18
、

18
8-

29
地

號
共

五
筆

土
地

。


D

1東
半

街
廓

基
地

位
於

臺
北
市
中
正
區
公
園
段
一
小
段

19
2、

19
2-

15
、

19
2-

16
、

19
2-

20
、

19
2-

21
及

19
2-

22
地
號
共
六
筆
土
地
。

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為
「
聯
合
開

發
區

(捷
)」

。


行
政
轄
區
屬
於
「
臺
北
市
中

正
區
黎
明
里
、
光
復
里
」
。


基

地
現

況
為

桃
園

機
場

捷
運

A
1 
台

北
車

站
。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北
平

西
路

基
地
現
況
照
片

8


基

地
現

況
為

桃
園

機
場

捷
運

A
1 
台

北
車

站
。


為

2棟
地

上
2層

之
建
築
。

1
2

3
4

6

5

7
8

1
2 3

4

5
6 7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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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1

D
1東

半
街

廓
重

慶
北

路
上

下
方

公
益

性
空

間

基
地

面
積

13
,0

78
m

2
18

,5
15

m
2

--
設

計
建

蔽
率

61
.6

7%
61

.6
7%

--

設
計

建
築

面
積

8,
06

4.
8m

2
11

,4
17

.5
m

2
--

實
設

總
容

積
15

0,
39

7m
2

21
2,

92
2.

5m
2

--
總

允
建

容
積

率
1,

15
0%

1,
15

0%
--

總
樓

地
板

面
積

21
7,

28
4m

2
35

6,
99

3m
2

16
,3

35
.0

9 
m

2

合
計

59
0,

61
2.

09
m

2
(含

已
完

成
之

地
下

室
面

積
69

,9
28

.2
7m

2 )

建
築

配
置

計
畫

興
建

1棟
地

上
56

層
之

建
物

，
規

劃
為

商
場

百
貨

、
電

影
院

、
辦

公
室

、
設

備
空

間
、

公
益

空
間

計
畫

興
建

1棟
74

層
之

建
物

，
規

劃
為

商
場

百
貨

、
停

車
場

、
會

議
中

心
、

旅
館

、
辦

公
室

、
城

市
美

術
展

覽
館

、
餐

廳
、

觀
景

台
、

設
備

空
間

、
公

益
空

間

公
益

性
空

間

建
築

物
高

度
28

0m
36

0m
--

汽
車

停
車

位
實

設
1,

51
9席

(含
已

完
成

之
地

下
室

車
位

)
--

機
車

停
車

位
實

設
50

0席
(均

已
完

成
之

地
下

室
機

車
停

車
位

)
--

裝
卸

停
車

位
實

設
34

席
(含

已
完

成
之

地
下

室
車

位
)

--

綠
覆

率
65

.5
2%

67
.7

8%
--

建
築
規
劃

9
註

：
此

為
初

步
規

劃
，

後
續

依
建

築
執

照
核

准
圖

說
為

準
。

使
用
用
途

10

D
1

C
1

註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
0
m
   
  2
5
   
  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0
0
m

現
況

地
下

室
開

挖
範

圍
與

基
地

套
匯

11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2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0
0
m

基
地

範
圍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
本

計
畫

預
計

於
桃

園
捷

運
(機

場
線

)A
1站

(台
北

車
站

)用
地

上
之

交
通

基
礎

建
設

(第
一

階
段

)上
方

興
建

大
樓

，
地

下
室

已
開

挖
完

成
。


因

於
基

地
南

側
設

置
臺

北
長

廊
及

D
1東

半
街

廓
地

下
層

上
方

之
裙

樓
擴

大
區

域
，

故

將
有

少
量

挖
方

。


交

通
基

礎
建

設
也

已
考

量
未

來
大

樓
興

建
所

須
載

重
，

後
續

將
配

合
相

關
法

令
辦

理
。

註
1
：

此
為

初
步

規
劃

，
後

續
依

建
築

執
照

核
准

圖
說

為
準

。
註

2：
綠

覆
率

=
綠

覆
面

積
/可

綠
化

面
積

。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2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1
0
0
m

D
1

東
半

街
廓

C
1

忠
孝

西
路

一
段

12

1F
平

面
配

置
圖


綠

覆
率

：
C

1=
65

.5
2%

；
D

1東
半

街
廓

=6
7.

78
%

交
六

交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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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益
回
饋
事
項
-整

體
空
間
規
劃

13
註

：
此

為
初

步
規

劃
，

後
續

依
建

築
執

照
核

准
圖

說
為

準
。


塑
造
容
納
多
元
活
動
與
24
小
時
開
放
的
國
門
客
廳
。


向
大
眾
開
放
的
城
市
美
術
展
覽
館


串
聯
周
邊
人
行
動
線
的
臺
北
長
廊


綠
色
友
善
停
車
示
範
區
，
提
升
綠
運
具
使
用
率
至
80
%


現
有
通
風
井
改
善
優
化
，
提

供
行
人
更
友
善
的
環
境


延
平
北
路
景
觀
重
塑
與
人
行

道
認
養


交
六
交
八
廣
場
認
養
及
維
護

管
理

14

(一
)交

通
影

響
說

明

(二
)節

能
減
碳
、
再
生
能
源
、
綠
建
築
說
明

(三
)賸

餘
土
石
方
說
明

(四
)空

污
防

制
說

明

(五
)環

境
監

測
計

畫

第
二
次
審
查
會

審
查
結
論
暨
委
員
審
查
意
見
答
覆
說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針

對
本

案
及

周
邊

停
車

場
供

給
數

量
予

以
通

盤
檢

討
。

2
請

提
出

本
案

C
1/

D
1及

周
邊

交
通

管
理

計
畫

，
包

含
整

體
停

車
管

制
策

略
、

人
流

串
聯

及
智

慧
交

控
。

3
此

案
距

臺
北

車
站

的
步

行
時

間
？

是
否

能
再

提
高

綠
色

運
具

或
大

眾
捷

運
使

用
率

？
減

少
交

通
擁

塞
問

題
。

4
目

前
綠

運
具

並
未

考
慮

自
行

車
之

停
車

位
，

為
鼓

勵
主

動
運

輸
，

應
在

1F
附

近
設

自
行

車
位

，
請

提
出

可
設

置
自

行
車

位
的

數
目

。

5
交

通
衝

擊
是

否
已

考
量

鄰
地

交
6、

交
8使

用
規

劃
，

是
否

已
確

認
是

做
為

廣
場

及
公

園
綠

地
使

用
。

6
停

車
供

給
合

理
性

舉
證

說
明

合
理

性
。

7
強

化
說

明
基

地
與

週
邊

開
發

基
地

的
人

流
銜

接
動

線
，

以
利

整
體

區
域

的
人

流
活

動
串

接
。

8
C

1D
1開

發
成

功
與

否
，

必
須

倚
賴

整
體

區
域

的
交

通
改

善
，

請
臺

北
市

政
府

擬
定

該
區

的
交

通
管

理
計

畫
，

特
別

是
停

車
管

理
政

策
，

並
建

請
都

市
發

展
局

研
擬

地
下

及
高

架
人

流
銜

接
計

畫
。

9
「

納
入

TO
D
及

M
aa

S等
先

進
交

通
管

理
策

略
」

請
提

出
具

體
作

為
。

15

(一
)交

通
影

響
說

明
現
況
周
邊
停
車
供
需
分
析


針

對
臺

北
車

站
特

定
專

用
區

，
進

行
平

假
日

長
時

段
調

查
(0

7-
22
時

)


停
車

需
供

比
近

達
飽

和
，

平
日

約
0.

89
、

假
日

約
0.

75


P

1、
P

7及
P

8停
車

場
需

供
比

>
1.

0，
尖

峰
小

時
有

排
隊

等
候

車
輛

溢
流

現
象


幾

乎
無

餘
裕

車
位

可
吸

納
衍

生
之

停
車

需
求

停
車

場
名

稱
供

給
需

求
需

供
比

平
日

假
日

平
日

假
日

P1
市

民
大

道
(公

中
段

)
18

4
20

3
21

4
1.

10
1.

16
P2

交
九

轉
運

站
55

1
49

4
54

3
0.

90
0.

99
P3

市
民

大
道

地
下

街
40

0
35

0
33

3
0.

88
0.

83
P4

市
民

大
道

(塔
城

段
)

25
2

22
9

24
5

0.
91

0.
97

P5
台

鐵
東

側
25

8
21

9
12

3
0.

85
0.

48
P6

Ｋ
區

地
下

街
19

6
16

8
70

0.
86

0.
36

P7
台

鐵
西

側
地

下
街

18
5

18
7

17
8

1.
01

0.
96

P8
台

鐵
平

面
98

10
7

90
1.

09
0.

92
總

計
2,

12
4

1,
88

8
1,

59
8

0.
89

0.
75

P8
 台

鐵
平

面
停

車
溢

流
示

意
圖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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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眾
運
具
使
用
特
性
分
析

17


臺

北
地

區
大

眾
捷

運
系

統
發

展
沿

革
(臺

北
捷

運
營

運
長

度
由

10
.5

km
提

升
至

14
6.

2k
m

)

20
20

20
10

20
13

20
14

20
17

19
96

19
97

19
99

20
07

20
09

20
20

•
捷

運
新

店
線

(1
1月

)
•

捷
運

南
港

線
(1

2月
)

•
捷

運
板

橋
線

(1
2月

)

•
高

鐵
通

車
(1

月
)

•
捷

運
新

莊
線

(6
月

)
•

捷
運

信
義

線
(1

1月
)

•
捷

運
松

山
線

(1
1月

)

•
捷

運
機

場
線

(3
月

)
•

南
港

轉
運

站
啟

用
(4

月
)

•
捷

運
文

山
線

(3
月

)

•
捷

運
淡

水
線

(1
2月

)
•

市
府

轉
運

站
啟

用
(8

月
)

•
圓

山
轉

運
站

啟
用

(1
0月

)
•

捷
運

蘆
洲

線
(1

1月
)

•
捷

運
內

湖
線

(7
月

)
•

台
北

轉
運

站
啟

用
(8

月
)

(9
6年

)
(8

8年
)

(8
6年

)
(8

5年
)

(9
8年

)
(9

9年
)

(1
02

年
)

(1
03

年
)

(1
06

年
)

(1
09

年
)

0.
0

20
.0

40
.0

60
.0

80
.0

10
0.

0

98
年

99
年

10
0年

10
1年

10
2年

10
3年

10
4年

10
5年

新
北

-綠
運

具
新

北
-私

人
運

具

(%
)

0.
0

20
.0

40
.0

60
.0

80
.0

10
0.

0

98
年

99
年

10
0年

10
1年

10
2年

10
3年

10
4年

10
5年

10
7年

臺
北

-綠
運

具
臺

北
-私

人
運

具

(%
)
私

人
運

具
及

綠
運

具
使

用
比

例
近

10
年

無
明

顯
變

化

臺
北

市
-綠

運
具

約
61

%

臺
北

市
-私

人
運

具
約

39
%

新
北

市
-私

人
運

具
約

54
%

新
北

市
-綠

運
具

約
46

%

臺
北

市
綠

運
具

及
私

人
運

具
市

占
率

新
北

市
綠

運
具

及
私

人
運

具
市

占
率

18

本
案
停
車
供
需
檢
討


現

況
相

關
開

發
案

例
綠

運
具

平
均

亦
為

60
%
，

本
案

以
提

升
至

80
%
為

目
標

開
發

類
別

案
例

汽
車

機
車

計
程

車
綠

運
具

合
計

大
眾

運
輸

步
行

或
其

他
小

計
辦

公
室

新
光

人
壽

9.
7%

32
.3

%
3.

2%
51

.6
%

3.
2%

54
.8

%
10

0.
0%

商
場

站
前

新
光

三
越

18
.2

%
14

.1
%

5.
1%

44
.5

%
18

.1
%

62
.6

%
10

0.
0%

京
站

百
貨

11
.1

%
17

.5
%

1.
6%

47
.5

%
22

.3
%

69
.8

%
10

0.
0%

旅
館

君
品

酒
店

25
.2

%
-

16
.5

%
54

.5
%

3.
8%

58
.3

%
10

0.
0%

開
發

類
別

案
例

汽
車

機
車

計
程

車
綠

運
具

合
計

辦
公

室
運

具
比

8.
0%

10
.0

%
2.

0%
80

%
10

0.
0%

乘
載

率
1.

3
1.

1
1.

0
-

-

商
場

運
具

比
10

.0
%

5.
0%

5.
0%

80
%

10
0.

0%
乘

載
率

2.
0

1.
5

1.
3

-
-

旅
館

運
具

比
10

.0
%

-
10

.0
%

80
%

10
0.

0%
乘

載
率

2.
0

-
2.

0
-

-

參
考

範
例

本
案

使
用

車
種

別
C

1
D

1
合

計
汽

車
機

車
汽

車
機

車
汽

車
機

車

平 日

辦
公

室
員

工
35

8 
52

9 
43

4 
64

1 
79

2 
1,

17
0 

商
場

顧
客

19
8 

13
4 

22
2 

14
6 

42
0 

28
0 

員
工

52
 

18
4 

58
 

20
5 

11
0 

38
9 

旅
館

-
-

11
4 

25
11

4 
25

  

小
計

60
8 

84
7 

83
3 

1,
01

2 
1,

44
1 

1,
85

9 
轉

乘
-

62
 

83
 

合
計

-
1,

50
3 

1,
94

2 

車
種

別
C

1
D

1
合

計
汽

車
機

車
汽

車
機

車
汽

車
機

車

假 日

辦
公

室
員

工
36

 
-

43
 

-
79

 
-

商
場

顧
客

31
0 

20
8 

34
7 

23
1 

65
7 

43
9 

員
工

52
 

18
4 

58
 

20
5 

11
0 

38
9 

旅
館

-
-

11
4 

25
11

4 
25

  

小
計

39
8 

39
2 

56
7 

45
6 

96
5 

84
8 

轉
乘

-
62

 
83

 
合

計
-

1,
02

7
93

1 

停
車

需
求


基

地
開

發
衍

生
最

大
停

車
需

求
為

汽
車

1,
50

3席
，

機
車

1,
94

2席

19

本
案
停
車
供
需
檢
討


本

案
以

綠
色

運
具

提
升

至
80

%
作

規
劃

，
停

車
供

給
仍

不
足

68
3席


本

案
擬

於
地

上
層
增

設
58

2席
汽

車
位

，
另

規
劃

整
層

綠
色

友
善

停
車

空
間

，
設

置
綠

色
友

善
車

位
11

7席

本
案

停
車

供
需

檢
討

綠
色

運
具

提
升

至
80

%

汽
車

機
車

停
車

需
求

1,
50

3
1,

94
2

停
車

供
給

82
0

50
0

停
車

供
需

檢
討

不
足

68
3

不
足

1,
44

2

相
關

案
例

停
車

位
產

生
率

比
較

建
案

A
16

案
(君

品
對

面
)

10
1大

樓
A

3
微

風
信

義

本
案

(C
1D

1)

增
設

前
原

提
案

修
正

提
案

所
在

區
位

中
正

區
信

義
區

信
義

區
中

正
區

扣
除

停
車

場
之

樓
地

板
面

積
(m

2 )
38

,0
30

28
0,

65
5

85
,8

94
47

1,
83

2

汽
車

停
車

位
設

置
24

1
1,

20
0

45
8

82
0

82
0+

89
8=

1,
71

8
82

0+
69

9=
1,

51
9

停
車

位
產

生
率

(席
/1

00
m

2 )
0.

63
7

0.
42

8
0.

53
3

0.
17

4
0.

36
4

0.
32

1

以
綠

運
具

80
%
為

目
標

進
行
停
車
減
量
規
劃

20

交
通
改
善
措
施
研
擬


台

北
市

現
況

綠
運

具
使

用
率

約
為

60
%
，

20
30

年
台

北
市

目
標

將
綠

運
具

提
升

為
70

%


本

案
配

合
市

政
府

政
策

目
標

，
更

以
綠

運
具

提
升

至
80

%
進

行
規

劃
，

朝
向

停
車

減
量

設
計

，
經

評
估

停
車

供
給

仍
不

足
68

3席


交

通
改

善
策

略
需

仰
賴

政
府

及
民

間
開

發
業

者
共

同
努

力

人
本

交
通

停
車

管
理

智
慧

交
控

本
案

開
發

業
者
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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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本
交
通
規
劃

1.
建

置
台

北
長

廊
空

橋
，

串
聯

東
西

向
人

行
動

線

2.
基

地
預

留
空

間
串

聯
南

北
向

、
後

站
商

業
空

間

3.
拓

寬
延

平
北

路
人

行
道

3M

4.
型

塑
延

平
北

路
都

市
街

角
廣

場
，

呼
應

北
門

及
鐵

道
博

物
館

規
劃

內
容

改
善

發
展

願
景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7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3
0
0
m

D
1

C
1

鐵
道

博
物

館

西
區

停
車

場
臺

北
車

站

中
山

商
圈

北
門

機
場

捷
運

重 慶 南 路

懷 寧 街
館 前 路

臺
北

郵
局

後
站

商
圈

後
站

商
圈

南 陽 街

捷
運

北
門

站

交
六

廣
場

交
八

廣
場

22

人
本
交
通
規
劃

台
北

長
廊

Z
9

Z
7

預
留

銜
接

空
橋

系
統

區
位

Z
10

Z
8

重
要

人
行

出
口

建
議

改
成

電
扶

梯
政

府

強
化

臺
北

車
站

地
下

層
往

返
基

地
之

指
引

標
誌

開
發 商

地
上

層
+

天
橋

現
況

天
橋

預
留

銜
接

與
周

邊
開

發
範

圍

本
案

規
劃

空
橋

(台
北

長
廊

)
與

交
六

、
交

八
廣

場
間

規
劃

立
體

連
通

空
橋

開
發 商

型
塑

都
市

街
角

廣
場

增
加

人
行

空
間

開
發 商

延
平

北
路

人
行

道
拓

寬
3公

尺
開

發 商

建
立

人
行

空
橋

串
聯

南
北

向
政

府
基

地
預

留
銜

接
口

串
聯

南
北

向
後

站
商

圈
開

發 商

銜
接

台
北

車
站

2F
亦

可
銜

接
地

面
層

連
結

D
1、

E1
、

E2
與

捷
運

北
門

站
政

府

臺
北

長
廊

空
橋

建
置

串
聯

東
西

向
開

發 商

改
善

措
施

說
明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7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3
0
0
m

人
本
交
通
規
劃


D

1基
地
北
側
設
置
自
行
車
車
位

30
席

及
C

1基
地
北
側
設
置
自
行
車
車
位

30
席

，

合
計

共
60
席

。


C

1基
地

1F
東
北
側
留
設
空
間
供
市
政
府
設
置

Y
ou

B
ik

e(
約

25
席

)使
用

。

D
1

C
1

自
行

車
架

-
3
0
席

自
行
車
架

-3
0席

Y
ou
B
ik
e
-2
5席

23

自
行

車
車

位
規

劃
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2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1
0
0
m

24

停
車
管
理
規
劃

1.
國

內
首

創
規

劃
「

綠
色

友
善

示
範

停
車

專
區

」

2.
辦

公
室

等
固

定
車

位
採

尖
峰

單
雙

號
分

流
管

制
，

減
輕

周
邊

交
通

壓
力

3.
納

入
TO

D及
Ma

aS
等

先
進

交
通

管
理

策
略

規
劃

內
容


於

6F
~9

F
規

劃
停

車
空

間


其

中
6F

規
劃

婦
幼

車
位

、
無

障
礙

車
位

、
電

動
車

位
、

共
享

車
停

車
位

及
商

務
車

接
駁

區
。

停
車

空
間

規
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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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車
管
理
規
劃

6F
 綠

色
友

善
示

範
區

0
m
   
  

2
5
m
   
   
 

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
1
0
0
m

26

停
車
管
理
規
劃


適

度
移

轉
停

車
需

求
及

活
化

周
邊

大
型

停
車

場
使

用


洛

陽
停

車
場

尖
峰

小
時

仍
約

有
50

0席
汽

車
位

空
位


僅

保
留

部
分

必
要

之
固

定
車

位
，

移
轉

其
他

辦
公

人
員

之

車
輛

停
放

至
洛

陽
停

車
場

，
再

搭
乘

交
通

商
務

車
(7
人

座
)

宣
導

員
工

開
車

族
群

停
放

至
周

邊
洛

陽
停

車
場

，
降

低
辦

公
室

停
車

需
求

0
m
   
  2
5
m
   
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1
0
0
m

27

停
車
管
理
規
劃


擬

以
M

aa
S
之

概
念

發
展

A
P

P
，

提
供

A
P

P
集

點
、

基
地

及
周

邊
交

通
與

停
車

場
資

訊

、
衛

星
停

車
場

接
駁

預
約

等
服

務
，

以
鼓

勵
大

眾
運

輸
之

使
用

發
展

智
慧

A
PP


透

過
臺

北
雙

子
星

大
樓

認
同

卡
及

悠
遊

卡
，

搭
乘

大
眾

運
輸

並
配

合
A

PP
之

使
用

可
累

積
積

點


紅
利

點
數

可
折

抵
商

場
及

美
食

街
消

費

A
PP

集
點

-鼓
勵

大
眾

運
輸

使
用

提
供

周
邊

即
時

路
況

及
停

車
場

資
訊

，
駕

駛
人

可
透

過
A

PP
得

知
周

邊
交

通
雍

塞
情

形
及

停
車

場
滿

場
情

形

基
地

及
周

邊
交

通
與

停
車

場
資

訊
-減

少
車

輛
於

道
路

上
繞

行


本

案
擬

闢
駛

商
務

接
駁

車
(7

-9
 人

座
)接

送
往

來
基

地
與

衛
星

停
車

場


可
透

過
A

PP
提

前
預

約
需

求
，

以
減

少
等

待
時

間

衛
星

接
駁

車
預

約

28

停
車
管
理
規
劃

周
邊

停
車

場
費

率
檢

討

汽
車

計
時

車
位

•
建

議
臺

北
車

站
特

定
專

用
區

內
之

停
車

場
應

制
訂

齊
頭

式
高

收
費

之
停

車
費

率
，

並
取

消
每

日
停

車
費

上
限

，
但

盡
量

不
影

響
當

地
里

民
權

益
為

規
劃

前
提

汽
車

月
租

車
位

•
為

避
免

影
響

當
地

及
周

邊
里

民
權

益
，

初
步

建
議

月
租

車
位

維
持

現
況

既
有

收
費

標
準

，
並

依
「

台
北

市
公

有
路

外
停

車
場

(
含

委
外

)
月

票
資

訊
」

辦
法

，
給

予
優

惠
費

率

路
邊

機
車

格

1 2 3

規
劃

範
圍

內
路

邊
機

車
格

全
面

採
用

智
慧

收
費

系
統

規
劃

範
圍

內
機

車
月

票
需

溢
價

收
費

規
劃

範
圍

內
機

車
路

邊
停

車
格

採
用

計
時

停
車

方
式

建
議

規
劃

範
圍

內
應

不
適

用
機

車
月

票
範

圍
，

需
額

外
採

用
計

時
停

車
方

式

建
議

規
劃

範
圍

內
路

邊
停

車
格

逐
步

設
置

智
慧

收
費

系
統

，
結

合
AP

P
功

能
達

到
智

慧
停

車
之

願
景

提
供

建
議

供
市

政
府

施
政

參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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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車
管
理
規
劃

•
鼓

勵
商

業
辦

公
大

樓
附

設
停

車
場

推
動

共
享

車
位

•
周

邊
停

車
需

供
比

逼
近

1.
0，

顯
示

停
車

已
近

達
飽

和

•
考

量
辦

公
大

樓
之

停
車

需
求

多
發

生
於

平
日

日
間

，
而

夜
間

及
假

日
則

為
閒

置
之

資
源

，
因

應
未

來
共

享
經

濟
趨

勢
，

建
議

應
鼓

勵
辦

公
大

樓
及

公
有

建
物

大
樓

開
放

公
眾

使
用

•
規

範
建

物
附

設
停

車
場

留
設

自
行

車
停

車
位

•
因

應
人

本
交

通
及

節
能

減
碳

理
念

，
建

議
規

範
建

物
自

設
自

行
車

位

•
商

業
辦

公
大

樓
可

參
考

國
外

鼓
勵

自
行

車
通

勤
之

措
施

，
規

劃
設

置
淋

浴
間

，
提

高
員

工
使

用
自

行
車

通
勤

意
願

•
持

續
推

動
停

車
場

設
備

管
理

自
動

化
、

智
慧

化
及

資
訊

分
享

化

•
為

減
少

駕
駛

人
尋

找
停

車
位

之
時

間
，

建
議

規
範

新
建

開
發

案
附

設
停

車
位

皆
需

設
置

智
慧

停
車

管
理

設
備

•
將

剩
餘

車
位

資
訊

與
臺

北
市

交
控

中
心

介
接

，
即

時
反

應
剩

餘
車

位
周

知
用

路
人

停
車

管
理

政
策

規
劃

提
供

建
議

供
市

政
府

施
政

參
考

編
號

顯
示

停
車

場
名

稱
服

務
動

線

N
1

P
1市

民
大

道
(公

中
段

)
P

3市
民

大
道

地
下

街
中

華
路

北
向

車
流

N
2

P
3市

民
大

道
地

下
街

中
華

路
北

向
車

流
N

3
P

4市
民

大
道

(塔
城

段
)

承
德

路
南

向
車

流

N
4

P
7臺

鐵
西

側
地

下
街

P
9洛

陽
停

車
場

忠
孝

東
路

西
向

車
流

N
5

P
7臺

鐵
西

側
地

下
街

P
9洛

陽
停

車
場

館
前

路
北

向
車

流

N
6

P
8臺

鐵
平

面
承

德
路

南
向

車
流

市
民

大
道

西
向

車
流

30

智
慧
交
控
規
劃

1.
擬

設
置

停
車

場
CM

S導
引

牌
面

，
配

合
台

北
車

站
特

定
區

整
體

停
車

導
引

系
統

2.
大

數
據

技
術

分
析

交
通

壅
塞

關
係

並
提

供
未

來
交

通
預

報
規

劃
內

容

•
依

各
方

向
行

車
動

線
擬

建
置

6
處

C
M
S
，

將
剩

餘
格

位
數

上
傳

至
台

北
市

交
通

工
程

管
制

處
交

控
中

心

智
慧

停
車

導
引

0
m
   
   
  7
5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1
5
0
m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  
 3
0
0
m

31

智
慧
交
控
規
劃

大
數

據
技

術
分

析
交

通
壅

塞
關

係
並

提
供

未
來

交
通

預
報

•
可

透
過

各
類

監
測

項
目

，
探

討
與

交
通

壅
塞

程
度

之
關

係
，

進
而

預
先

掌
握

可
能

的
交

通
壅

塞
情

形
，

作
出

因
應

對
策

•
若

舉
辦

大
型

活
動

，
需

先
登

錄
平

台
，

交
通

局
即

可
透

過
平

台
得

知
相

關
資

訊
，

並
於

網
站

、
電

子
看

板
或

手
機

ap
p
系

統
發

佈
推

播
，

發
佈

台
北

車
站

特
定

區
周

邊
最

新
的

交
通

狀
況

資
訊

發
怖

道
路

1.
路

段
交

通
量

2.
路

段
旅

行
速

率

停
車

場
1.

剩
餘

車
輛

統
計

2.
停

車
熱

門
時

段

活
動

1.
週

年
慶

人
數

2.
交

管
措

施
成

效

智
慧

交
通

平
台

運
作

資
料

蒐
集

交
通

維
持

協
調

小
組

活
動

人
數

與
時

間
管

理

道
路

1.
交

通
流

量
預

判
2.

壅
塞

路
段

示
警

停
車

場
1.

停
車

場
指

引
2.

熱
門

時
段

發
佈

交
通

資
訊

整
合

彙
整

1.
壅

塞
道

路
交

通
預

報
2.

停
車

資
訊

優
先

順
序

導
引

整
合

式
平

台
溝

通

公
共

運
輸

1.
場

站
進

出
人

數
2.

公
車

搭
乘

人
數

3.
公

車
路

線
/班

表

交
通

局

公
運

處
停

管
處

交
工

處
民

間
業

者資
訊

交
換

資
訊

交
換

資
訊

交
換

資
訊

交
換

協
調

小
組

對
外

資
訊

發
怖

網
頁

手
機

A
P

P推
播

電
子

看
板

提
供

建
議

供
市

政
府

施
政

參
考

32

智
慧
交
控
規
劃

加
強

科
技

執
法

，
減

少
違

規
停

車

•
為

避
免

民
眾

違
規

停
車

及
佔

用
臨

停
區

時
間

過
久

，
建

議
建

置
自

動
辨

識
違

停
科

技
執

法
設

備
•

若
不

聽
勸

導
即

可
遠

端
開

單
，

減
少

交
通

壅
塞

及
回

堵
現

象
，

可
提

升
臨

停
區

周
轉

率
及

減
少

違
停

提
供

建
議

供
市

政
府

施
政

參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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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
)節

能
減

碳
、

再
生

能
源

、
綠

建
築

說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再

生
能

源
、

綠
建

築
等

有
關

法
規

規
範

與
承

諾
事

項
應

分
列

說
明

。

2
不

論
綠

建
築

標
章

或
LE

ED
 認

證
，

其
性

質
均

屬
自

願
性

申
請

項
目

，
「

提
供

認
證

文
件

供
查

核
」

規
範

效
力

可
能

有
所

不
足

，
請

補
充

彙
整

綠
建

築
規

劃
衍

生
之

承
諾

事
項

，
並

納
入

環
境

保
護

對
策

以
利

查
核

。

3

開
發

單
位

所
述

之
「

認
購

綠
能

」
說

明
內

容
，

由
於

「
一

定
契

約
容

量
以

上
之

電
力

用
戶

應
設

置
再

生
能

源
發

電
設

備
管

理
辦

法
」

已
發

布
實

施
，

相
關

「
綠

能
」

規
劃

內
容

已
屬

法
規

規
範

事
項

，
「

認
購

綠
能

」
或

稱
之

為
「

承
諾

事
項

」
顯

有
不

妥
，

請
修

正
相

關
說

明
內

容
，

並
考

量
「

承
諾

」
優

於
法

規
之

再
生

能
源

設
置

內
容

。

4
可

朝
向

「
零

碳
建

築
」

目
標

，
除

本
身

可
減

的
效

益
外

，
外

購
綠

能
或

其
他

碳
中

和
⁄碳

補
償

的
作

法
，

可
加

入
減

碳
效

益
計

算
。

5
請

說
明

建
築

外
牆

及
玻

璃
帷

幕
隔

熱
材

料
的

提
升

規
劃

。

節
能
減
碳
說
明


溫

室
氣

體
排

放
增

量
(C

P)
估

算
（

含
施

工
及

營
運

階
段

）
：

建
材

生
產

運
輸

階
段

、
營

建
施

工
階

段
、

日
常

耗
電

量
、

日
常

耗
水

量
、

日
常

交
通

運
輸

、
日

常
垃

圾
量

、
拆

除
解

體
階

段
。


本

案
溫

室
氣

體
排

放
增

量
(C

P)
總

計
為

1,
72

7,
05

8,
96

6
(k

g)
。


本

案
碳

中
和

(減
碳

量
)分

析
(C

N
)

=T
C

O
2+

TC
O

2e
+T

C
O

2w
1+

T
C

O
2w

2+
T

C
O

2m
+T

C
O

2t2
+T

C
O

2s
1+

T
C

O
2s

2+
TC

O
₂s

+T
C

O
₂o

=9
29

,6
77

,9
39

•
1.
綠

化
量

指
標

固
定

量
T

C
O

2(k
g)

= 
76

,3
60

•
2.
日

常
節

能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e
(k

g)
= 

20
3,

14
3,

36
2

•
3.
水

資
源

指
標

節
流

減
碳

效
益

T
C

O
2w

1(
kg

)=
 2

,2
83

,0
02

•
4.
水

資
源

指
標

開
源

減
碳

效
益

T
C

O
2w

2(
kg

)=
 4

81
,7

34
•

5.
施

工
階

段
建

材
選

用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m
(k

g)
= 

46
2,

94
7,

35
6

•
6.
電

動
汽

機
車

運
輸

減
碳

效
益

T
C

O
2t2

(k
g)

= 
18

9,
41

5,
97

0
•

7.
資

源
回

收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s
1(

kg
)=

 1
82

,0
36

,6
89

•
8.
拆

除
解

體
廢

鋼
回

收
減

碳
效

益
T

C
O

2s
2(

kg
)=

 7
9,

12
6

•
9.
太

陽
能

發
電

T
C

O
₂s

(k
g)

=3
,3

15
,7

98
•

10
.外

購
綠

能
或

其
他

碳
中

和
⁄碳

補
償

T
C

O
₂(

kg
)=

56
,1

81
,3

84
 


減

碳
率

＝
C

N
/C

P=
92

9,
67

7,
93

9÷
1,

72
7,

05
8,

96
6

=5
3.

83
%

34

35

節
能
減
碳
說
明


為
考
量
建
築
物
結
構
耐
重
設
計
，
目
前
國
內
外
超
高
層
建
築
外
牆
大
多

採
用
玻
璃
帷
幕
設
計
，
可
大
幅
減
輕
外
牆
的
重
量
。


本
案
建
築
外
觀
主
要
採
用
複
層
中
空

L
ow

-E
或
膠
合

L
ow

-E
及
沖
孔
金
屬

板
設
計
，
於
裙
樓
之
沖
孔
金
屬
板
有
適
度
遮
陽
之
效
果
，
高
樓
層

L
ow

-E
玻
璃
搭
配
辦
公
室
設
置
窗
簾
，
可
同
時
兼
具
低
反
射
、
隔
熱
、
節
能
之

效
果
。


L

ow
-E
玻
璃
特
點
：

1.
能
有
效
阻
隔
熱
輻
射
、
熱
傳
導
、
及
熱

對
流

2.
可
依
不
同
氣
候
特
性
設
計

L
ow

-E
鍍
膜
層

3.
高
透
視
度
，
大
面
積
大
視
野

4.
節
能
環
保
，
安
全
舒
適
的
生
活

36

再
生
能
源


法
規
規
範
：

本
案
依
經
濟
部
所
頒
布
之
「
再
生
能
源
發
展
條
例
」
及
「
一
定
契

約
容
量
以
上
之
電
力
用
戶
應
設
置
再
生
能
源
發
電
設
備
管
理
辦
法

」
(1

09
年

12
月

31
日
發
布

)檢
討
。

本
案
應
設
置
符
合
管
理
辦
法
內
規
定
之
再
生
能
源
義
務
裝
置
容
量

，
並
透
過
下
述
方
式
擇
一
或
是
混
合
來
履
行
義
務
：

1.
本
案
於
露
臺

(C
1:

13
F
，

D
1:

15
F

)設
置
太
陽
能
板
約

1,
00

0m
²。

2.
購
買
再
生
能
源
電
力
及
憑
證
。

3.
設
置
儲
能
設
備

:設
置
容
量
以
義
務
裝
置
容
量
乘
以
最
小
供
電
時

數
二
小
時
計
算
之
。

4.
繳
納
代
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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綠
化
量

1.
本

案
喬

木
以

台
灣

原
生

種
或

誘
蝶

誘
鳥

種
為

主
。

2.
除

地
上

1F
 符

合
法

定
綠

覆
率

設
置

之
平

面
綠

化
外

，
並

於
4~

5F
、

9F
、

11
F
及

13
F

 
露

臺
皆

設
計

綠
化

以
達

立
體

綠
化

之
效

。


C

O
2減

量
1.

本
案

主
結

構
用

之
混

凝
土

80
%
使

用
高

爐
水

泥
及

綠
建

築
認

證
之

高
性

能
混

凝
土

2.
室

內
隔

間
全

面
採

用
乾

式
輕

隔
間

以
減

少
建

築
物

重
量

。


室
內
環
境

1.
本

案
所

有
居

室
空

間
皆

有
新

鮮
外

氣
供

應
系

統
。

2.
現

場
感

測
器

連
動

控
制

新
風

需
求

綠
建

築
(1

/2
)


本

案
綠

建
築

承
諾

事
項

-綠
建
築
黃
金
級
標
章


依

據
「

臺
北

市
推

動
宜

居
永

續
城

市
環

境
影

響
評

估
審

議
規

範
」

，
新

建
建

築
物

應
規

劃
取

得
銀

級
以

上
之

綠
建

築
標

章
。


法
規
規
範

37

綠
建

築
(2

/2
)


日
常
節
能

1.
本

案
外

牆
帷

幕
玻

璃
採

用
複

層
中

空
L

ow
-E
或

膠
合

L
ow

-E
，

總
厚

度
均

大
於

等
於

10
m

m
。

2.
本

案
辦

公
室

照
明

將
採

防
眩

光
L

E
D
燈

具
。

3.
設

置
能

源
管

理
系

統
，

包
含

智
慧

空
調

，
搭

配
電

表
/水

表
、

環
境

感
測

器
產

生
用

電
/用

水
分

析
和

節
電

/水
建

議
。

4.
智

慧
電

梯
、

電
梯

電
能

回
收

系
統

。
5.

本
案

辦
公

室
照

明
將

採
防

眩
光

L
E

D
燈

具
。


水
資
源

1.
本

案
廁

所
用

水
設

備
將

採
具

有
省

水
標

章
之

器
具

。
2.

將
雨

水
及

空
調

冷
凝

排
水

、
泳

池
溢

排
水

回
收

利
用

於
植

栽
澆

灌
使

用
。


污
水
垃
圾
改
善

1.
本

案
垃

圾
有

專
用

集
中

場
，

分
類

回
收

。


本
案
綠
建
築
承
諾
事
項


承

諾
取

得
美

國
L

E
E

D
綠
建
築
黃
金
級
標
章
、
美
國

W
E

L
L

健
康
建
築
黃
金
級
標
章
、
台
灣
智
慧
建
築
黃
金
級
標
章
。

38

39

(三
)賸

餘
土

石
方

說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針

對
土

方
量

增
加

提
出

說
明

。

2
新

增
土

方
量

後
3,

68
0m

³變
為

2萬
7,

81
2.

7m
³，

宜
補

充
土

方
運

輸
計

畫
與

路
線

、
車

次
等

，
交

通
影

響
、

空
氣

影
響

有
必

要
也

需
一

併
評

估
。

40

賸
餘
土
石
方
量


原
規
劃
基
地
南
側
設
置
臺
北
長
廊
及

D
1東

半
街
廓
地
下
層
上
方
之

裙
樓
擴
大
區
域
，
故
將
有
少
量
挖
方
。


現
另
為
提
高
行
人
通
行
品
質
，
臺
北
長
廊
由
原

6m
寬
增
加
至

10
m
寬

、
增
加
迴
廊
與

C
1D

1裙
樓
串
聯
、
向
南
跨
越
北
平
西
路
與
交
六

/交
八
連
結
及
向
東
延
伸
至
台
北
車
站
，
考
量
結
構
載
重
需
求
，
保
守
以

厚
板
基
礎
概
估
，
且
部
分
區
域
需
配
合
新
增
基
樁
。
預
估
如
下
：

1.
C

1土
方
量
為

4,
48

9.
2 

m
3 。

2.
D

1土
方
量
為

16
,8

73
 m

3 。

3.
新
增
交
六
土
方
量

2,
86

2.
45

 m
3 。

4.
新
增
交
八
土
方
量

1,
87

7.
7 

m
3 。

5.
新
增
東
延
段
基
礎
土
方
量

1,
71

0.
3 

m
3 。

6.
總
計
賸
餘
土
石
方
量
為

27
,8

12
.7

 m
3 。


施
工
階
段
廢
棄
土
石
方
以
即
挖
即
運
方
式
，
不
於
區
內
儲
存
廢
棄
土

石
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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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

賸
餘
土
石
方
運
送
路
線

運
輸

路
線

工
地
→
延

平
北

路
→
市

民
大

道
→
環

河
快

速
道

路
→
洲

美
快

速
道

路
→
大

度
路
→
臺

北
市

希
望

城

堡
土

石
方

及
營

建
混

合
物

資
源

處
理

場
(或

其
他

合
法

土
資

場
)


基

地
開

挖
期

間
尖

峰
每

小
時

衍
生

10
車

次
(含

空
車

)棄
土

卡
車

。


棄
土

卡
車

由
基

地
駛

出
後

，
規

劃
由

環
河

北
路

至
各

合
法

棄
土

場
址

。

希
望

城
堡

土
石

方
及

營
建

混
合

物
資

源
處

理
場

計
畫
基
地

0
m
  5
0
0
m
  1
0
0
0
m
   
   
  2
0
0
0
m

42

施
工
運
輸
車
輛
影
響
分
析

空
氣


粒
狀
物
推
估
結
果
皆
符
合
空
氣
品
質
標
準
。

噪
音


施
工
車
輛
噪
音
影
響
結
果
屬
無
影
響
或
可
忽
略
影
響
等
級
。

振
動


施
工
車
輛
振
動
影
響
結
果
符
合
環
境
振
動
量
標
準
。

交
通


針
對
施
工
車
輛
行
駛
之
路
口
路
段
進
行
服
務
水
準
分
析
，
並
以
最
大
交

通
量
之
平
日
昏
峰
為
例
，
路
口
及
路
段
之
服
務
水
準
與
施
工
前
相
同
。

43

(四
)空

污
防

制
說

明

項
次

審
查

意
見

摘
要

1
環

境
監

測
計

畫
中

，
應

明
訂

空
氣

品
質

監
測

地
點

應
設

於
主

要
施

工
處

之
下

風
處

，
同

時
，

在
營

運
初

期
也

應
監

測
空

氣
品

質
，

直
到

兩
年

監
測

期
滿

若
無

明
顯

空
污

惡
化

情
形

，
可

申
請

停
止

監
測

。

2
監

測
所

使
用

之
PM

2.
5微

型
感

測
器

，
應

選
擇

經
校

正
後

，
具

正
確

數
值

之
微

型
感

測
器

，
最

好
能

即
時

呈
現

數
據

，
以

昭
公

信
。

3
請

說
明

PM
2.

5微
型

感
測

器
之

布
建

數
量

及
區

位
規

劃
，

是
否

配
合

施
工

樓
層

而
做

垂
直

增
設

？

4
有

關
空

氣
品

質
餐

飲
業

排
氣

之
影

響
，

所
採

兩
種

模
式

結
果

增
量

相
差

達
四

倍
。

另
敏

感
受

體
之

選
擇

不
當

，
C
、

D
兩

棟
互

相
影

響
，

以
及

交
6、

交
8與

附
近

地
面

人
為

活
動

區
。

5
空

污
防

制
方

面
，

餐
飲

業
部

分
應

承
諾

在
營

運
期

間
使

用
空

污
防

制
效

率
達

90
%
之

空
污

防
制

設
備

，
也

應
承

諾
將

此
點

寫
在

未
來

招
商

公
告

及
委

託
經

營
契

約
書

中
，

並
確

實
執

行
。

44

餐
飲
業
分
佈
及
排
油
煙
控
制


依
臺
北
市
政
府
環
境
保
護
局

-餐
飲
業
污
染
防
制
技
術
宣
導
手
冊
，

餐
飲
業
類
型
區
分
為
中
式

(1
12
家

)、
西
式

(4
4家

)、
日
式

(2
6家

)、
速
食

(4
家

)、
複
合
式

(6
家

)及
其

他
(1

0家
)等

，
概
估
共

20
2家

，

總
排
氣
量

25
,7

34
.8

m
3 /

m
in
。


D

1棟
高
樓
景
觀
餐
廳
，
規
劃
排

氣
墩

2處
設
置
於

D
1棟

屋
頂
。


其
餘
餐
廳
位
於

C
1棟

及
D

1棟
低

樓
層
，
規
劃
排
氣
百
葉

8處
設
置

於
機
械
層
向
東
、
西
兩
側
排
放

(
距
地
面

72
公
尺

)。

D
1

C
1

排
煙

餐
廳

排
氣

剖
面

示
意
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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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
感

受
體

24
小

時
值

(μ
g/

m
³)

T
S

P
P

M
10

P
M

2.
5

背
景

增
量

總
合

成
量

背
景

增
量

總
合

成
量

背
景

增
量

總
合

成
量

臺
北

車
站

(忠
孝

西
路

一
段

)

點
源

11
9

0.
95

12
0.

76
66

0.
91

67
.3

4
26

0.
63

26
.9

6
線

源
0.

81
0.

43
0.

33
合

計
1.

76
1.

34
0.

96
交

六
廣

場
(忠

孝
西

路
一

段
)

點
源

11
9

0.
14

11
9.

95
66

0.
13

66
.5

6
26

0.
10

26
.4

3
線

源
0.

81
0.

43
0.

33
合

計
0.

95
0.

56
0.

43
交

八
廣

場
(忠

孝
西

路
一

段
)

點
源

11
9

0.
22

12
0.

03
66

0.
21

66
.6

4
26

0.
14

26
.4

7
線

源
0.

81
0.

43
0.

33
合

計
1.

03
0.

64
0.

47
市

立
醫

院
中

興
院

區
(鄭

州
路

)

點
源

11
9

0.
56

12
0.

49
66

0.
53

66
.0

4
26

0.
37

26
.7

6
線

源
0.

93
0.

51
0.

39
合

計
1.

49
1.

04
0.

76
福

星
國

小
(中

華
路

一
段

)

點
源

11
9

0.
72

12
0.

70
66

0.
69

67
.2

2
26

0.
48

26
.8

9
線

源
0.

98
0.

53
0.

41
合

計
1.

70
1.

22
0.

89
空

氣
品

質
標

準
25

0
10

0
35

45

餐
飲
業
空
氣
品
質
影
響
分
析


符
合
空
氣
品
質
標
準
。

IS
C

3+
C

A
L

IN
E

4

敏
感

受
體

24
小

時
值

(μ
g/

m
³)

T
S

P
P

M
10

P
M

2.
5

背
景

增
量

總
合

成
量

背
景

增
量

總
合

成
量

背
景

增
量

總
合

成
量

臺
北

車
站

(忠
孝

西
路

一
段

)

點
源

11
9

0.
12

11
9.

93
66

0.
12

66
.5

5
26

0.
08

26
.4

1
線

源
0.

81
0.

43
0.

33
合

計
0.

93
0.

55
0.

41
交

六
廣

場
(忠

孝
西

路
一

段
)

點
源

11
9

0.
05

11
9.

86
66

0.
04

66
.4

7
26

0.
03

26
.3

6
線

源
0.

81
0.

43
0.

33
合

計
0.

86
0.

47
0.

36
交

八
廣

場
(忠

孝
西

路
一

段
)

點
源

11
9

0.
03

11
9.

84
66

0.
03

66
.4

6
26

0.
02

26
.3

5
線

源
0.

81
0.

43
0.

33
合

計
0.

84
0.

46
0.

35
市

立
醫

院
中

興
院

區
(鄭

州
路

)

點
源

11
9

0.
10

12
0.

03
66

0.
09

66
.6

0
26

0.
06

26
.4

5
線

源
0.

93
0.

51
0.

39
合

計
1.

03
0.

60
0.

45
福

星
國

小
(中

華
路

一
段

)

點
源

11
9

0.
20

12
0.

18
66

0.
20

66
.7

3
26

0.
13

26
.5

4
線

源
0.

98
0.

53
0.

41
合

計
1.

18
0.

73
0.

54
空

氣
品

質
標

準
25

0
10

0
35

46

餐
飲
業
空
氣
品
質
影
響
分
析


符
合
空
氣
品
質
標
準
。

A
E

R
M

O
D

+C
A

L
IN

E
4

47

空
氣
品
質
減
輕
對
策


本

案
各

餐
飲

設
施

，
於

排
油

煙
系

統
中

設
置

除
油

煙
罩

與
油

煙
靜

電
處

理
機

，
集

中

收
集

後
再

去
除

油
煙

異
味

(U
V

+
O

3)
，

空
污

防
制

效
率

應
可

達
90

%
，

且
廢

氣
排

放

口
未

直
接

吹
向

鄰
近

窗
戶

、
門

或
影

響
行

人
。

並
將

依
「

餐
飲

業
空

氣
污

染
防

制
設

施
管

理
辦

法
」

(1
10
年

2月
5日

發
布

)確
實

辦
理

。


餐

廳
廚

房
採

負
壓

設
計

，
可

防
止

油
煙

飄
散

至
用

餐
區

。
用

餐
區

依
室

內
空

氣
品

質

管
理

法
辦

理
。


開

發
單

位
將
成

立
管

理
委

員
會

並
研

訂
「

管
理

規
章

」
，

並
要

求
各

承
租

單
位

切
實

執
行

。


本

案
C

1及
D

1基
地

2F
各

設
置

1處
P

M
2.

5微
型

感
測

器
，

於
施

工
期

間
全

程
監

測
。

另
考

量
較

多
施

工
人

員
聚

集
處

，
於

裙
樓

屋
頂

層
(C

1之
13

F
、

D
1之

15
F

) 
各

設
置

1

處
P

M
2.

5微
型

感
測

器
，

當
玻

璃
帷

幕
設

置
完

成
即

取
消

該
處

設
置

。


本

案
P

M
2.

5監
測

所
使

用
之

微
型

感
測

器
，

將
選

擇
經

校
正

後
，

具
正

確
數

值
之

微

型
感

測
器

，
並

連
結

顯
示

看
板

方
式

即
時

呈
現

數
據

。

一
、
施
工
期
間

二
、
營
運
期
間

48

(五
)環

境
監

測
計

畫

項
次

審
查
意
見
摘
要

1
環

境
監

測
計

畫
中

，
應

明
訂

空
氣

品
質

監
測

地
點

應
設

於
主

要
施

工
處

之
下

風
處

，
同

時
，

在
營

運
初

期
也

應
監

測
空

氣
品

質
，

直
到

兩
年

監
測

期
滿

若
無

明
顯

空
污

惡
化

情
形

，
可

申
請

停
止

監
測

。

2

有
關

大
樓

可
能

造
成

鳥
擊

問
題

，
請

參
考

國
內

已
有

的
案

例
，

如
南

港
的

國
家

生
技

研
究

園
區

，
執

行
可

行
的

減
輕

衝
擊

作
法

。
在

夜
間

時
，

是
否

可
承

諾
在

釐
清

不
同

方
向

之
鳥

擊
狀

態
後

，
在

適
當

方
向

之
樓

面
進

行
燈

光
之

調
節

？
「

高
樓

」
，

多
高

？
請

說
明

。

3

各
項

地
圖

請
補

充
比

例
尺

和
指

北
針

。
答

覆
說

明
資

料
圖

1-
3之

內
容

請
呈

現
開

發
基

地
之

位
置

（
是

否
是

圖
中

的
紅

點
？

）
，

此
路

線
是

否
行

經
敏

感
點

位
？

是
否

需
要

加
強

相
關

的
監

測
？

請
評

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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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境
監
測
計
畫

49

註
1：

至
少

進
行

兩
年

監
測

，
依

規
定

向
主

管
機

關
申

請
停

止
監

測
。

註
2：

空
氣

品
質

及
施

工
噪

音
配

合
工

進
適

度
調

整
位

置
。

監
測

環
境

內
容

因
子

施
工
期
間

營
運
期
間

項
目

頻
率

地
點

項
目

頻
率

地
點

空
氣
品
質

T
S

P
、

P
M

10
、

P
M

2.
5
、

C
O
、

SO
2

N
O

x
、

O
3
、

風
速

風
向

、
溫

度
、

濕
度

每
季

1次

1站
：

基
地

下
風

處
(福

星
國

小
)

T
S

P
、

PM
10
、

P
M

2.
5
、

C
O
、

S
O

2
、

N
O

x
、

O
3、

風
速

、
風

向
、

溫
度

、
濕

度

每
季

1次

1站
：

基
地

下
風

處
(福

星
國

小
)

噪
音

L
日
、

L
晚
、

L
夜

4
站

：
館

前
路

、
重

慶
北

路
、

延
平

北
路

、
運

土
路

線
敏

感
點

(臺
北

市
立

聯
合

醫
院

中
興

院
區

)

L
日
、

L
晚
、

L
夜

4
站

：
館

前
路

、
重

慶
北

路
、

北
平

西
路

、
延

平
北

路

振
動

L
v 1

0日
、

L
v 1

0夜
L

v 1
0日

、
L

v 1
0夜

交
通
流
量

車
輛
組
成

車
輛
組
成

放
流

水
水

溫
、

B
O

D
、

C
O

D
、

S.
S.
、

真
色

色
度

、
pH

、
氨
氮

1站
：

工
區
放
流
口

—
—

施
工
噪
音

L
eq
、

L
m

ax

1
站

：
依

噪
音

相
關

法
規

規
定
辦
理

—

新
植
喬
木

—
—

—
存

活
率

每
半

年
1次

基
地

內

鳥
擊
監
看

—
—

—
鳥
擊
事
件

每
日
一
次

基
地
內

施
工
期
間
環
境
監
測
計
畫
位
置
示
意
圖

50

註
1：

至
少

進
行

兩
年

監
測

，
依

規
定

向
主

管
機

關
申

請
停

止
監

測
。

註
2：

空
氣

品
質

及
施

工
噪

音
配

合
工

進
適

度
調

整
位

置
。

空
氣

品
質

(配
合

工
進

適
度

調
整

位
置

)
交

通
噪

音
、

交
通

振
動

、
交

通
流

量
放

流
水

(配
合

工
進

適
度

調
整

位
置

)
施

工
噪

音
(配

合
工

進
適

度
調

整
位

置
)

51

敬
請

指
教

簡
報

結
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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